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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EU)第 2023/956號規章 

2023年 5月 10日 

建立碳邊境調整機制 

（本文本適用於歐洲經濟區） 

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 

經考量《歐洲聯盟運作條約》，尤其是該條約第 192(1)條規定， 

經考量歐盟執委會的提案， 

於向各歐盟會員國國家議會遞交立法草案後， 

經考量歐洲議會經濟暨社會委員會的意見(1) 

經考量歐洲議會區域委員會的意見(2)， 

依據常規立法程序(3)行事， 

鑒於： 

(1) 依其於 2019年 12月 11日發布《歐洲綠色政綱》(the European Green Deal)

的聲明(communication)，歐盟執委會提出了一項嶄新的成長戰略。該戰略旨

在將歐盟轉型為公平且繁榮的社會，同時亦為擁有現代化、資源效率及競爭

力的經濟體系，包括在 2050年實現溫室氣體（即「温室氣體排放」）淨零排

放（即「人為溫室氣體的排放量(emissions)被人為的移除量(removals)完全抵

銷」），並使經濟成長與資源利用脫鉤。《歐洲綠色政綱》旨在保護、保存和

提升歐盟的自然資本，並保護公民的健康和福祉免受環境相關的風險和衝擊。

同時，這種轉型必須是公正和具包容性，且不棄任何人於不顧。歐盟執委會

亦於 2021 年 5 月 12 日發布「打造共享健康地球的歐盟行動計畫：邁向空

氣、水和土壤的零污染」聲明，提倡透過相關政策工具和獎勵措施，使《歐

洲聯盟運作條約》(TFEU)第 191(2)條所規定的「污染者付費」原則得以被更

佳地實踐，從而極大化同時達到脫碳與零汙染的目標，並逐步地淘汰「無償

污染」。 

 
1 歐盟公報 C 152, 6.4.2022，頁 181。 
2 歐盟公報 C 301, 5.8.2022，頁 116.。 
3 2023 年 4 月 18 日，歐洲議會立場（尚未刊登於歐盟公報）；與 2023 年 4 月 25 日，歐盟理事

會決議。 



本中譯版僅供參考之用 
如中譯版文義與歐盟 CBAM英文版有歧異處，均以歐盟英文版為準 

L130/52 至 L 130/104 歐盟公報 2023.05.16 

2 

 

(2) 隸屬於《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之《巴黎協定》(4)係於 2015

年 12 月 12 日通過，並於 2016 年 11 月 4 日生效。《巴黎協定》的締約方已

同意將全球平均氣溫增幅抑制在工業革命前水準 2°C 以內，並致力將增幅

限制在 1.5°C 以內。根據 2021年 11 月 13日通過的「格拉斯哥氣候協議」，

UNFCCC 締約方大會-同時亦為《巴黎協定》締約方會議-也認知到將全球平

均氣溫上升限制在相較工業革命前水準的 1.5°C，能顯著地減少氣候變遷的

風險和衝擊，並承諾在 2022 年底前加強 2030 年目標，以縮小與《巴黎協

定》控溫企圖心之間的差距。 

(3) 因應氣候和其他與環境相關的挑戰及實現《巴黎協定》的目標是《歐洲綠色

政綱》的核心。而 COVID-19疫情對歐盟公民健康和經濟福祉造成之嚴重影

響更提升了《歐洲綠色政綱》之價值。 

(4) 歐盟承諾，至 2030 年歐盟全經濟範圍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與 1990 年水準相比

至少削減 55%，如同歐盟及其成員國向 UNFCCC 遞交的更新版國家自主貢

獻。 

(5) 依「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5)(EU)第 2021/1119 號規章」，已將最遲於 2050

年實現全經濟範圍的氣候中和目標列入立法中。該規章亦於歐盟境內制定具

拘束力的減量目標，以在 2030 年達到淨溫室氣體排放量（即「扣除碳移除

量後的排放量」）為相較 1990年水準至少削減 55%的目標。 

(6) 2018 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提出關於全球溫度升高至

工業革命前水準逾 1.5°C的衝擊與全球溫室氣體排放路徑相關的特別報告，

為因應氣候變遷的堅實科學依據，並闡明加大氣候行動的必要性。該報告體

認到，為了減少極端天氣事件的可能性，亟需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並將氣候

變遷限制在全球溫升 1.5°C 的範圍內。此外，若未能迅速啟動將全球升溫限

制在相較工業革命前水準提升 1.5°C 的減緩路徑，則將必須採取更為昂貴且

複雜的調適措施來避免更高程度全球升溫所致的衝擊。IPCC 第六次評估報

告第一工作組所撰擬的「2021年氣候變遷：物理科學基礎」報告再次指出，

氣候變遷已經在地球上的每個地區產生影響，並預測在未來幾十年內，氣候

變遷也將在所有地區中加劇影響。該報告強調，除非採取立即、迅速且大規

模的溫室氣體排放削減，否則將無法實現將全球升溫限制在接近 1.5°C 甚至

2°C 的目標。 

 
4 歐盟公報 L 282, 19.10.2016，頁 4。 
5 2021 年 6 月 30 日，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EU)第 2021/1119 號規章，制定達成氣候中和的架

構，並修訂(EC)第 401/2009 號規章與(EU)第 2018/1999 號規章。(歐洲氣候法) (歐盟公報 L 243, 

9.7.2021，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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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歐盟一直致力追求具企圖心的氣候行動政策，並建立了一個法規架構來實現

其 2030 年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實施該目標的相關法規係包括「歐洲議會和

歐盟理事會第 2003/87/EC 號指令(6)」，在歐盟境內建立溫室氣體排放額度交

易系統（即「歐盟碳排放交易系統」，“EU ETS”），並對能源密集產業和次級

部門的溫室氣體排放實施統一碳定價；「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EU)第

2018/842 號規章(7)」，引入至 2030年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以及「歐洲

議會和歐盟理事會(EU)第 2018/841 號規章(8)」，要求各歐盟成員國透過移除

大氣中的溫室氣體，來彌補因土地利用所致的溫室氣體排放。 

(8) 歐盟雖已大幅削減境內溫室氣體排放，但境內進口貨品之內含溫室氣體排放

量卻不斷增加，從而削弱了歐盟在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足跡的努力。準此，

歐盟有責任在全球氣候行動中持續發揮領導地位。 

(9) 只要歐盟的眾多國際夥伴在政策方法上未能達到同樣程度的氣候企圖心，就

具有碳洩漏的風險。倘因氣候政策所致的成本問題、部份產業部門或次級部

門的企業將生產轉移到其他國家，或是從其他國家進口的產品取代溫室氣體

排放密集度較低的同類產品等因素，即有發生碳洩漏之可能。上述情況可能

導致全球總排放量增加，從而危及將全球平均溫度增幅限制在工業革命前水

準的 2°C 以內，以及將溫度上升限制在工業革命前水準提升 1.5°C 以內的目

標。隨著歐盟加大其氣候企圖心，碳洩漏的風險可能削弱歐盟減排政策的有

效性。 

(10) 碳邊境調整機制（即：“CBAM”）倡議係「55 立法套案」（即：“Fit for 55 

legislative package”）的一部分。CBAM 將作為歐盟政策工具的重要元素，處

理歐盟因高度氣候企圖心導致的碳洩漏風險，俾最遲在 2050 年實現與《巴

黎協定》一致之氣候中和目標。預計 CBAM 將有益於第三國推動脫碳。 

(11) 處理有碳洩漏風險的部門或次級部門的現行機制，包括分配 EU ETS 過渡性

免費排放額度，以及補償電價轉嫁溫室氣體排放成本所產生之間接排放成本

的財務措施。該等機制分別規定於「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第 2003/87/EC 號

指令」的第 10a(6)條和第 10b條。依最佳表現水準並由 EU ETS 排放額度提

供免費配額一直是某些產業部門解決碳洩漏風險的政策工具。然而，與完全

 
6 2003 年 10 月 13 日，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第 2003/87/EC 號指令，制定在歐盟內的溫室氣體

排放額度交易系統，並修訂歐盟理事會第 96/61/EC號指令(歐盟公報 L 275, 25.10.2003，頁 32)。 
7 2018 年 5 月 30 日，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EU)第 2018/842 號規章，約束各歐盟成員國自 2021

年至 2030 年的年度溫室氣體削減量，藉由貢獻各自氣候行動，以達成《巴黎協定》項下的承諾，

並修訂(EU)第 525/2013 號規章(歐盟公報 L156, 19.6.2018，頁 26)。 
8 2018 年 5 月 30 日，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規章(EU)第 2018/841 號，2030 年的氣候與能源架

構包括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來自於土地利用、土地利用變化及林業；並修訂(EU)第 525/2013 號

規章與第 529/2013/EU 號指令(歐盟公報 L 156, 19.6.2018，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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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拍相比，此類免費排放額度削弱了碳排放交易系統提供的價格訊號，從而

影響進一步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的投資誘因。 

(12) CBAM 尋求用不同方式取代現行機制來解決碳洩漏風險，亦即確保進口產

品和國內產品有相等的碳定價。為確保從目前的免費排放額度系統逐步過渡

到 CBAM，CBAM 應逐步導入，並同時逐步汰除 CBAM 涵蓋產業的免費排

放額度。EU ETS 免費排放額度和 CBAM 的整合與過渡性實施，在任何情況

皆不得使歐盟產品比進口到歐盟關稅領域的產品獲得更優惠的待遇。 

(13) 碳價正在上升，企業需要長期的可見性、可預測性和法律明確性，以便在工

業製程脫碳做出投資決策。因此，為了強化打擊碳洩漏的法律架構，應建立

一個明確的路徑，逐步擴大 CBAM 的適用範圍，以包含具有碳洩漏風險的

產品、部門和次級部門。 

(14) 雖然 CBAM 旨在防止碳洩漏的風險，本規章亦鼓勵第三國生產者使用更有

效的技術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從而產生更少的排放量。。因此，預期 CBAM

將能有效支持第三國削減溫室氣體排放。 

(15) CBAM 作為防止碳洩漏和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的工具，應確保進口產品受到

監管系統的管制，使進口產品的碳成本與在 EU ETS 下的產品相同，從而使

進口產品和國內產品具有相等的碳定價。CBAM 應是作為支持全球溫室氣

體排放削減，同時確保符合世界貿易組織法律一項氣候措施。 

(16) 本規章應適用於從第三國進口到歐盟關稅領域的貨品，但來自已實施 EU 

ETS 或與該系統完整介接之第三國或領域者則不在此限。 

(17) 為了確保過渡到碳中和經濟的期間續維持經濟與社會凝聚力，未來在修訂本

規章時應考慮到《歐洲聯盟運作條約》(TFEU)第 349條所提及的偏遠地區和

作為歐盟關稅領域一部分之島嶼國家的特殊性質和限制，且不損及歐盟法制

秩序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包括內部市場和共同政策。 

(18) 為了防止離岸設施的碳洩漏風險，本規章應適用於運送至人工島、固定或浮

式結構物，或者其他任何成員國所屬接鄰於歐盟關稅領域之大陸棚架上或專

屬經濟區內的結構物之貨品，或者由進口加工程序所產製的加工產品。應授

權歐盟執委會就適用 CBAM 的貨品制定詳細條件。 

(19) 應適用 CBAM 的溫室氣體排放，應與「第 2003/87/EC 號指令」附件 I所涵

蓋的溫室氣體排放相互對應，即二氧化碳(CO2)，以及相關的氧化亞氮和全

氟化碳化合物。CBAM 最初應適用於這些溫室氣體的直接排放，期程則自貨

品生產到進口至歐盟關稅領域止，並與 EU ETS 的範疇相符以確保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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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M 亦應適用於間接排放。這些間接排放來自於生產本規章所適用貨品

的發電電力所致的排放。納入間接排放將進一步提高 CBAM 的環境效益與

對抗氣候變遷的企圖心。然而，關於歐盟的財務措施-補償溫室氣體成本轉

嫁電價所產生之間接排放成本，適用於該財務措施的貨品，不應納入最初間

接排放的考慮範圍內。上開貨品在本規章的附件 II 中有明確列出。在「第

2003/87/EC 號指令」有關 EU ETS 進一步的修訂，特別是對間接成本補償措

施的修訂，應適當地被反映在 CBAM 適用的範疇。在過渡期內，應收集數

據，以便進一步鑑別間接排放的計算方法。該計算方法應考慮到用於生產本

規章附件 I所列貨品的電量，以及該電力的原產國、發電來源和與該電力相

關的排放係數。應進一步鑑別具體的方法來達到最適當的方式，以防止碳洩

漏並確保 CBAM 的環境完整性。 

(20) EU ETS 和 CBAM 的共同目標，是透過使用特定的排放額度或憑證，將相同

部門和貨品內含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予以定價。上開二項系統都具有監管性質，

且其正當性均係來自抑制溫室氣體排放的需求，同時與歐盟法律既定環境目

標相互一致，亦即：依「(EU)第 2021/1119 號規章」，至 2030年歐盟的凈溫

室氣體排放量將較 1990 年水準至少削減 55%，並最晚到 2050 年實現經濟

全面的氣候中和目標。 

(21) 雖然 EU ETS 對其範疇內活動的溫室氣體排放設定排放額度核發總數（即

「排放額度上限」，“cap”），並允許排放額度交易（即：“cap and trade”），但

CBAM 不應對進口貨品設定數量限制，以保持貿易流量不受限制。此外，當

EU ETS 適用於歐盟境內的生產設施時，CBAM 則應適用於進口到歐盟關稅

領域的特定貨品。 

(22) 與 EU ETS 相比，CBAM 系統具有部分特點，包括 CBAM 憑證價格的計算

方式、CBAM 憑證的交易可能性和有效期。這些特點是為了於時間推移下保

持 CBAM 作為防止碳洩漏措施的有效性。它們還確保 CBAM 系統的管理不

會因課予義務而對經營者及行政資源造成過度負擔，並同時保有與適用 EU 

ETS 之經營者相同的彈性。確保這種平衡對中小型企業 (“SMEs”) 尤為重要。 

(23) 為了確保作為防止碳洩漏措施的有效性，CBAM 需要緊密反映 EU ETS 的

價格。在 EU ETS 市場，排放額度釋出到市場上的價格是通過拍賣認定的，

CBAM憑證的價格應透過計算每週平均拍賣價格合理地反映該等拍賣交易。

而每週平均價格緊密反映了 EU ETS 的價格波動，也能作為進口商利用 EU 

ETS 價格變動的合理基礎，同時確保相關行政機關能維持對於系統的有效管

理。 

(24) 在 EU ETS 下，排放額度上限決定了排放額度的供應，並為溫室氣體最大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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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量提供確定性。碳定價係由排放額度的供應與市場需求之間的平衡所決定。

稀缺性對於價格是必要的誘因。本規章不欲對進口商可獲得的 CBAM 憑證

數量設定上限；如果進口商能夠將 CBAM憑證轉移和交易，可能導致 CBAM

憑證的價格不再反映EU ETS價格變化的情形。此種情況將弱化脫碳的誘因，

反而促使碳洩漏並損害 CBAM 的整體氣候目標。這也可能導致不同國家的

經營者面臨不同的價格。對 CBAM 憑證交易和轉移加以限制，是為了避免

削弱 CBAM 的有效性和氣候目標，並確保公平對待不同國家的經營者。然

而，為了保留進口商優化成本的可能性，本規章應設計一個制度，讓當局可

以從進口商回購一定數量的多餘憑證。回購數量應能促使進口商在憑證的有

效期內能享有合理的獲利空間來對其成本進行財務槓桿，同時保留整體價格

之傳遞效應，以確保 CBAM 的環境目標得以維持。 

(25) 考慮到 CBAM 將適用於進口到歐盟關稅領域的貨品而非設施，CBAM 亦需

要進行特定調整和簡化。其中一個簡化項目係應導入簡單易行的申報系統，

使進口商能申報特定年度進口貨品全部經驗證的內含溫室氣體排放量。亦應

適用與 EU ETS 法遵周期不同的時間，以避免獲認證的驗證人在依據本規章

和「第 2003/87/EC 號指令」行使義務時，可能產生的任何潛在瓶頸。 

(26) 歐盟成員國應對違反本規章的行為進行處罰並確保該等裁罰之執行。具體而

言，CBAM 授權申報人未能繳交 CBAM 憑證的違規行為，應依據「第

2003/87/EC 號指令」中第 16(3)條與第 16(4)條之指定金額予以裁罰。然而，

倘非 CBAM 授權申報人以未遵守本規章義務之方式將貨品輸入至歐盟者，

基於該行為人事實上並無繳交 CBAM 憑證的義務，則罰款金額應予提高，

以確保其具有效性、相稱性和嚇阻性。依據本規章所處以的罰款，並不影響

依據歐盟或內國法對其他相關義務侵犯之可能處罰，尤其是與海關規則相關

之義務。 

(27) EU ETS 係適用於特定生產製程和活動，而 CBAM 則針對相應的進口貨品。

此需藉由「歐盟理事會(EEC)第 2658/87 號規章(9)」所列出的歐洲共同海關稅

則(或稱「合併名目」，“CN”)鑒別出相關進口貨品，再連結至該等貨品之內

含排放量。 

(28) CBAM 所涵蓋的貨品或加工產品應反映 EU ETS 所涵蓋的活動，因該系統

係基於與「第 2003/87/EC 號指令」環境目標相關的定量和定性標準，並且

是歐盟內最全面的溫室氣體排放監管系統。 

 
9 1987 年 7 月 23 日，歐盟理事會(EEC)第 2658/87 號規章，關於歐盟關稅和統計名目編碼，以及

共同關稅 (歐盟公報 L 256, 7.9.1987，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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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以反映 EU ETS 所涵蓋之活動方式來定義 CBAM 範圍亦有助於確保進口貨

品享有與歐盟境內產製貨品相當的待遇。 

(30) 雖然 CBAM 最終目標是廣泛地將產品納入其適用範圍，但更謹慎的作法為

先選擇部分具有相對同質產品且存在碳洩漏風險的產業。此等被認為存在碳

洩漏風險之產業係列於「歐盟執委會(EU)第 2019/708 號授權決議(10)」之中。 

(31) 在選擇適用本規章之貨品時，宜仔細分析其累計溫室氣體排放量和相應 EU 

ETS 部門中碳洩漏風險之相關性，同時限制相關經營者的複雜性和行政負

擔。特別是，宜考慮到在 EU ETS 中涵蓋的基礎材料和基礎產品，以確保進

口到歐盟的碳排放密集貨品中的內含排放量受到與歐盟貨品相等之碳定價

管制，並減緩碳洩漏之風險。聚焦選擇範圍之相關標準應包括：第一，排放

相關部門的相關性，即該部門是否為溫室氣體排放的最大累積排放者之一；

第二，依據「第 2003/87/EC 號指令」，該部門為重大碳洩漏風險者，如；第

三，需要在溫室氣體排放方面實現廣泛的貨品涵蓋平衡，同時限制複雜性和

行政負擔。 

(32) 使用前揭第一項標準，即可根據累積排放量選列出以下工業部門：鋼鐵、石

化煉製品、水泥、鋁、有機基礎化學品、氫、及肥料。 

(33) 依據「(EU)第 2019/708 號授權決議」所列出之特定部門的特殊性，該特定

部門現階段不宜納入本規章之範圍內。 

(34) 特別是，有機化學品不宜納入本規章的範疇，係因採納本規章時存在技術限

制，以致無法明確界定該項進口貨品之內含排放量。貨品適用 EU ETS 下的

標竿值為基本參數，意即不允許對個別進口貨品之內含排放量有不明確的分

配。是以，對有機化學品更具目標性的分配需要更多數據和分析。 

(35) 相似的技術限制也適用於石化煉製產品，因其無法明確地將溫室氣體排放分

配給個別產製產品。與此同時，EU ETS 中的相關標竿值與特定產品並無直

接關聯，如：汽油、柴油或煤油，而是涉及所有石化煉製產品。 

(36) 鋁產品具有高度碳洩漏之風險，故宜將其納入 CBAM 範疇。此外，在部份

工業應用中，因鋁產品與鋼材產品的特性非常相似，其還與鋼材產品進行直

接競爭。 

(37) 本規章通過時歐盟的氫貨品進口數量相對較低。然而，隨著歐盟“Fit for 55”

 
10 2019 年 2 月 15 日，歐盟執委會(EU)第 2019/708 號授權決議補充了歐洲議會與歐盟理事會第

2003/87/EC 號指令，定義部門與部門細分項目中被認為在 2021 至 2023 年間具碳洩漏風險者 (歐

盟公報 L 120, 8.5.2019，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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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案計劃推動「再生能源‒氫」之使用，此情況預計將在未來幾年發生顯著

變化。對於整個工業的脫碳而言，氫作為前驅物，對其需求將會增加，並從

而帶動下游產品的非整合製程。將氫納入 CBAM 之範疇係進一步促進氫脫

碳之適當手段。 

(38) 同樣地，儘管部分貨品在其製程中的內含排放水準較低，但仍宜將其納入

CBAM 範疇，因為將其排除在外將增加透過轉向下游產品的貿易模式來規

避將鋼鐵產品納入 CBAM的可能性。 

(39) 相反地，本規章最初不宜適用於生產過程中不涉及實質排放的部分產品，例

如：鋼鐵廢料、部份鐵合金和特定肥料項目。 

(40) 進口電力宜’納入本規章之範疇，因為該部門占歐盟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的

30%。歐盟不斷提高的氣候企圖心將加大歐盟內部電力生產和第三國之間碳

成本的差距。因進口電力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由燃煤電廠所生產的，故此等差

距，再加上歐盟電力網與鄰國電力網連接的進展，將增加碳洩漏風險。 

(41) 為了避免對國家主管機關和進口商產生過多行政負擔，宜明確規定在有限的

情況下不適用本規章義務。然而，為確保遵守本規章義務，前述最低限度規

定並不影響歐盟或內國法為確保遵守本規章義務之條款之適用，尤其是海關

法規，包括防止欺詐行為的規定。 

(42) 本規章涵蓋貨品之進口商於進口尚不須履行本規章之義務時應採取特定行

政措施，以確保此些義務在後續階段被履行。因此，只有在獲得主管機關授

權後，進口商才有資格進口受本規章管制的貨品。 

(43) 海關應禁止任何非 CBAM 授權申報人進口貨品。依據「歐洲議會和歐盟理

事會(EU)第 2013/952/EU 號規章(11)」第 46條和第 48條，海關有權對貨品進

行檢查，包括對 CBAM 授權申報人的識別、8位數的 CN編碼、進口貨品的

數量和其原產國、報關日期和通關程序。歐盟執委會應依據「(EU)第 952/2013

號規章」第 50 條，在制定共同風險準則和標準時，考慮 CBAM 相關風險。 

(44) 在過渡期內，海關應通知報關者履行申報資訊的義務，以促進資訊之收集，

以及適用情況下須申請 CBAM 授權申報人地位之認知。海關宜以適當方式

向報關者通知此類資訊，以確保其知悉此種義務。 

(45) CBAM 宜以申報系統為基礎，在該系統下，CBAM 授權申報人可代表一個

以上的進口商，並且每年應申報進口到歐盟關稅領域的貨品之內含排放量以

 
11 2013 年 10 月 9 日，歐洲議會與歐盟理事會(EU)第 952/2013 號規章，訂定歐盟海關編碼(歐盟

公報 L 269, 10.10.2013，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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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並繳交與申報排放量一致的 CBAM憑證。關於 2026年度之第一份 CBAM

申報書，應於 2027 年 5月 31日前遞交。 

(46) CBAM 授權申報人宜被允許提出減少應繳交的 CBAM 憑證數量的要求，該

減少數量與在原產國已實際支付之內含排放量碳價一致。 

(47) 申報之內含排放量應由國家認證機構認證之驗證人進行驗證，而前述國家認

證機構係依據「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 (EC)第 765/2008 號規章(12)」或「歐

盟執委會(EU)第 2018/2067 號施行規章(13)」所指定。 

(48) CBAM 應允許第三國生產設施的經營者在 CBAM 登錄處註冊，以及使

CBAM 授權申報人能取得其經驗證貨品之內含排放資料。經營者應可選擇

在 CBAM 登錄處中不予公開其姓名、地址和聯繫資訊。 

(49) CBAM 憑證將與 EU ETS 排放額度有所不同，後者以每天進行拍賣作為重

要特徵。若為 CBAM 憑證設定明確價格，其每日發布之價格將對經營者造

成過度負擔和混亂，因為每日價格在發布後可能很快就不符時效性。因此，

將 CBAM 價格的發布設定為每週一次，將能更準確地反映 EU ETS 排放額

度釋放在市場上的價格趨勢並追求相同的氣候目標。爰 CBAM 憑證的價格

計算宜基於更長的時間範圍，即按週計算，而非依每日 EU ETS 價格為基準。

歐盟執委會宜負責計算和發布該平均價格。 

(50) 為使 CBAM 授權申報人在遵循本規章義務時具有彈性，並使其能夠從 EU 

ETS 排放額度之價格波動中取得利基，CBAM 憑證應在購買日期起一定時

間內有效。CBAM 授權申報人應被允許回售部分超額購買的憑證。為促使繳

交 CBAM 憑證，CBAM 授權申報人每年應累積所需之憑證數量，其數量應

與每個季度結束時設定的閾值一致。 

(51) 因以電力作為產品之物理特性，其 CBAM 的設計與其他貨品稍有不同。預

設值宜在明確指定的條件下使用，CBAM 授權申報人宜可根據實際排放量

來計算其於本規章之義務。電力貿易與其他貨品的貿易不同，特別是因為它

通過互相聯結的電網進行交易，並使用電力交易所和特定的交易形式。市場

耦合是一種受嚴格監管的電力交易形式，該形式可以在整個歐盟範圍內匯總

投標和報價。 

(52) 為了避免規避行為之風險和增進對進口電力及其使用於貨品所產生實際二

 
12 2008 年 7 月 9 日，歐洲議會與歐盟理事會規章 (EC) 第 765/2008 號，制定認證與撤銷需求規

定，且依(EEC)第 339/93 號規章(歐盟公報 L 218, 13.8.2008，頁 30)。 
13 2018 年 12 月 19 日，歐盟執委會施行(EU)第 2018/2067 號規章，且依歐洲議會與歐盟理事會

第 2003/87/EC號指令，制定驗證人認證與資料驗證規定(歐盟公報 L 334, 31.12.2018，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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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碳排放的可追蹤性，只有在特定嚴格的條件下才允許計算實際排放量。

尤其是有必要證明分配的互聯容量已確定被指名，且再生能源電力購買者與

生產者之間存有直接契約關係；或者是電力購買者與生產者有著低於預設值

的排放量。 

(53) 為了減少碳洩漏風險，歐盟執委會宜採取行動來應對規避行為。歐盟執委會

宜評估適用本規章的所有部門因規避所致的風險。 

(54) 依據「歐盟理事會第 2006/500/EC 號決議14」，締結建立能源共同體條約的締

約方，以及包括廣泛且全面自由貿易區在內相關協定之締約方，皆承諾脫碳

過程最終應逐步採用與 EU ETS 相似或等效的碳定價機制或參與 EU ETS。 

(55) 將第三國整合到歐盟電力市場對這些國家加速轉型至高比例再生能源的能

源系統至關重要。依據「歐盟執委會(EU)第 2015/1222 號規章(15)」中所規定

的電力市場耦合，其可使第三國能夠更好地將再生能源電力整合到電力市場

中，以利在更廣泛之區域內進行具效率之電力交換，以及在更大的歐盟市場

平衡供給與需求；並使第三國降低其發電所致之二氧化碳排放密集度。將第

三國整合納入歐盟電力市場亦有益於此些國家及鄰近歐盟成員國的電力供

應安全。 

(56) 倘第三國的電力市場通過市場耦合與歐盟市場緊密整合，即應找到技術解決

方案，以確保 CBAM 適用於這些國家向歐盟關稅領域出口的電力。若未能

尋獲技術解決方案，與歐盟市場耦合的第三國應在滿足部分前提條件的情況

下，在至 2030 年為止的期間內享有對 CBAM 之豁免，惟僅限於電力出口。

然而，這些第三國應該制定路徑圖，並承諾實施碳定價機制，確保其價格與

EU ETS 等效，並應承諾最遲於 2050年實現碳中和，以及在環境、氣候、競

爭和能源領域與歐盟立法保持一致。倘該國不履行其承諾或在 2030 年前未

採行與 EU ETS 等效的碳排放交易系統，上開豁免應隨時撤銷。 

(57) 過渡性規定應適用於有限的期間，CBAM 宜在不進行財務調整的情況下促

進過渡性規定之實施，從而降低對貿易的破壞性衝擊。進口商應按季度申報

該年度前一季度期間進口貨品之內含排放量，並詳細列出直接和間接排放及

實際在境外支付的碳價。最後一份 CBAM 報告，即 2025 年第四季度的報

告，應在 2026 年 1月 31日前提交。 

 
14 2006 年 5 月 29 日，理事會第 2006/500/EC 號決議，《能源社區條約》的結論（OJ L 198, 

20.7.2006, p.15）。 
15 2015 年 7 月 24 日，歐盟執委會(EU)第 2015/1222 號規章，建立電力容量核配與壅塞管理指引 

(歐盟公報 L 197, 25.7.2015，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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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為了促進並確保 CBAM 的正常運作，歐盟執委會宜支持主管機關履行本規

章下的職能和職責。歐盟執委會宜協調、發布指引，並支持最佳實踐等資訊

交流。 

(59) 為了以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應用本規章，歐盟執委會宜管理 CBAM 登錄處所

包含的資料，包括 CBAM授權申報人、第三國經營者和設施。 

(60) 宜建立一共同的中央級平台，用於 CBAM 憑證的銷售和回購。為監管該平

台之交易，歐盟執委會宜促進主管機關間，及與歐盟執委會之間的資訊交流

和合作。此外，宜讓該平台與 CBAM 登錄處間的資訊快速流通。 

(61) 為有助於本規章的有效應用，歐盟執委會宜進行風險控制，並審查 CBAM

申報的內容。 

(62) 為實現本規章的一致性，歐盟執委會宜對 CBAM 申報審查的基礎下向主管

機關提供有關應繳交 CBAM 憑證的計算作為初步輸入。上開初步輸入係僅

供指示性目的，不應對主管機關之最終計算產生影響。特別是，對於歐盟執

委會所做的此類初步輸入，不應具備上訴權或其他救濟措施的可能。 

(63) 為執行目的，歐盟成員國亦宜能對 CBAM 申報個案進行審查。其審查結果

宜與歐盟執委會共享，亦宜透過 CBAM 登錄處提供其他主管機關。 

(64) 歐盟成員國宜正確地確認和徵收由本規章所產生的收益。 

(65) 歐盟執委會宜定期評估本規章之運用情況並向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報告。

這些報告宜特別關注增強氣候行動以實現歐盟最遲於 2050 年達成氣候中和

目標的可能性。作為報告的一部分，歐盟執委會宜盡快收集必要的資訊，以

便將本條例的範圍進一步擴展到附件 II 列出貨品之內含間接排放量，以及

可能面臨碳洩漏風險的其他貨品和服務，例如下游產品，並依據「歐盟執委

會第 2013/179/EU 號建議(16)」中以環境足跡為基礎的內含排放量計算。這些

報告亦宜評估 CBAM 對碳洩漏的影響，包括對出口的關係，以及在全歐盟

範圍內的經濟、社會和領域衝擊，同時考慮到《歐洲聯盟運作條約》(TFEU) 

第 349 條所提及的偏遠地區以及作為歐盟關稅領域一部分之島嶼國家的特

殊性和限制。 

(66) 宜由歐盟執委會監控和解決本規章的規避實務，包括經營者可能稍微修改其

貨品而不改變其基本特性，或人為分割貨品運輸，以規避本規章的義務。情

況包括將貨品進口到歐盟市場前，將其運送到第三國或地區，以避免遵守本

 
16 2013 年 4 月 9 日，歐盟執委會第 2013/179/EU 號建議，有關使用共同的方法衡量和通訊傳達

產品和組織的生命周期環境表現 (歐盟公報 L 124, 4.5.2013，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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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章的義務；第三國家的經營者將低溫室氣體排放的貨品出口到歐盟，而將

高溫室氣體排放的貨品留在其他市場；或出口商或生產商重新組織其銷售、

生產模式及管道，或進行其他形式的雙重生產和雙重銷售行為，該等旨在規

避遵守本規章義務者，皆宜予以監控。 

(67) 在充分尊重本規章所制定原則的基礎上，擴大本規章範圍的工作宜以到

2030 年含括由「第 2003/87/EC 號指令」所覆蓋的所有部門為目標。因此，

在審查和評估本規章之運用時，歐盟執委會宜參考此時間表，優先將本規章

範疇內暴露於碳洩漏且碳排放密集度最高的貨品，以及包含本規章範疇內至

少一種貨品的下游產品之內含溫室氣體排放量納入本規章範疇。若歐盟執委

會未能在 2030 年前提交有關擴大本規章範疇的立法提案，則宜向歐洲議會

和歐盟理事會通報原因並採取必要措施，以盡快實現將所有由「第

2003/87/EC 號指令」涵蓋部門納入規章的目標。 

(68) 歐盟執委會亦宜向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提交報告以評估本規章的應用情

況，從過渡期結束後兩年開始，之後每兩年提交一次。報告的提交時間宜遵

循依據「第 2003/87/EC 號指令」第 10(5)條碳市場運作的時間表。報告宜包

含 CBAM 的衝擊影響評估。 

(69) 為了使受 CBAM 管制的一個或多個第三國因發生無法預見、特殊且無端之

事件對其經濟和工業基礎設施造成破壞性後果時，能同時作出迅速有效的回

應，歐盟執委會宜依據需要向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提出修訂本規章的立法

提案。該提案宜依據第三國面臨的情況，制定最適當的措施，同時保持本規

章的目標。然而，這些措施宜限制在一定時間範圍內。 

(70) 宜繼續與第三國進行對話，並為合作和解決方案提供空間，以在實施 CBAM

期間對其細節做出具體選擇，特別是在過渡期間。 

(71) 根據歐盟之國際義務，執委會宜致力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和對歐貿易受本規章

影響的第三國進行接觸，以探討就 CBAM 實施之具體要素進行對話和合作

的可能性。執委會宜應探討將和第三國碳定價機制締結協議納入考量的可能

性。歐盟宜向開發中國家和聯合國所鑑別的低度開發國家(LDCs)提供技術援

助，以實現上述目的。 

(72) 建立 CBAM 需要與第三國進行雙邊、多邊和國際合作。準此，宜設立一個

具有碳定價工具或其他可比機制的國家級論壇（即「氣候俱樂部」，“Climate 

Club”），以促進所有國家實施具企圖心的氣候政策，為全球碳定價架構擘劃

道路。氣候俱樂部宜為開放、自願且非排他性的，並特別旨在與《巴黎協定》

一致，追求高度的氣候企圖心。氣候俱樂部可以在多邊國際組織的主持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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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促進對具有減排影響之相關措施的比較，並在適當情況下進行協調。氣

候俱樂部亦宜透過確保其成員間氣候監測、報告和核查的品質，並為歐盟與

其貿易夥伴間之參與和透明提供途徑，以支持相關氣候措施的可比性。 

(73) 為了進一步支持第三國達成《巴黎協定》的目標，期盼歐盟通過其預算向

LDCs 在氣候減緩與調適方面提供財務支持，包括其為實現製造業脫碳和轉

型所作之努力。前揭之支持還應有助於促進相關產業對源自本規章下新監管

要求的調適。 

(74) 鑒於 CBAM 旨在鼓勵更清潔之生產，歐盟承諾致力於與低度和中等收入的

第三國合作，協助其製造業脫碳，以作為《歐洲綠色政綱》的外部影響層面

並符合《巴黎協定》目標。歐盟宜繼續通過其預算，特別是針對 LDCs，以

協助這些國家確保其對本規章義務的調適。歐盟還應繼續支持這些國家在氣

候減緩和調適方面的努力，包括在多年度財政架構和歐盟向國際氣候融資提

供財務援助之上限範圍內，支持其實現製造業之脫碳與轉型。歐盟刻正積極

策劃一個以 CBAM 憑證銷售收益為基礎的新自有財源。 

(75) 本規章不影響「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EU)第 2016/679 號規章(17)和(EU)第

2018/1725 號規章(18)」。 

(76) 為了效率考量，「歐盟理事會(EC)第 515/97 號規章(19)」宜比照適用於本規章。 

(77) 為補充或修改本規章之部分非必要要項，宜依據《歐洲聯盟運作條約》(TFEU) 

第 290條授權歐盟執委會採取下列行動： 

─ 透過對已從附件 III 第 2 點列表中刪除的第三國或領域制定相關要求及

程序來補充本規章，以確保就電力方面本規章適用於前揭國家或領域； 

─ 修訂附件 III 第 1 點或第 2 點的第三國或領域列表，可透過將這些國家

或領域添加到該清單中，以便未來達成協議時將完全納入或與 EU ETS

介接之第三國或領域從 CBAM 中排除；抑或可透過從該清單中刪除第

三國或領域，使其受到 CBAM 管制，並使其向歐盟出口之貨品實際上

 
17 2016 年 4 月 27 日，歐洲議會與歐盟理事會(EU)第 2016/679 號規章，關於個人資料處理的自

然人保護及該等資料的自由流通，並撤銷第 95/46/EC 號指令(普通資料保護規定) (歐盟公報 L 

119, 4.5.2016，頁 1)。 
18 2018 年 10 月 23 日，歐洲議會與歐盟理事會(EU)第 2018/1725 號規章，關於歐盟機構、團體、

辦事處和機構在處理個人資料方面保護自然人的法規，以及該等資料的自由流通；並撤銷(EC)第

45/2001 號規章與第 1247/2002/EC 號決議 (歐盟公報 L 295, 21.11.2018, 頁 39)。 
19 1997 年 3 月 13 日，歐盟理事會(EC)第 515/97 號規章，關於歐盟成員國行政機關之間的互助

以及與歐盟執委會之間的合作，以確保關於海關和農業事項法律的正確應用 (歐盟公報 L 82, 

22.3.1997,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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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收取 EU ETS 之價格； 

─ 透過具體規定準用驗證機構之認證條件、驗證機構之監控和監管、撤銷

驗證的條件，以及驗證機構之相互承認與同業評審來補充本規章； 

─ 透過進一步界定有關 CBAM 憑證銷售、回購時機、行政管理及其他層

面來補充本規章； 

─ 在某些情況下修訂附件 I已略為修改之表列貨品，藉以加強應對規避行

為之措施。 

在準備工作期間由歐盟執委會進行適當的諮詢，包括在專家層級進行諮詢尤

其重要，前揭諮詢宜依 2016年 4月 13日「更好立法之部門間協議(20)」規定

之原則進行。特別是，為確保授權法案準備工作之平等參與，歐洲議會和歐

盟理事會與歐盟成員國之專家宜同時收到所有文件，使其可系統地參加有關

授權法案準備工作之專家小組會議。 

(78) 此類諮詢宜以透明方式進行，並可能包括與利害相關者之事前諮詢，如有關

機構、產業（即包括「中小型企業」，“SMEs”）、貿易工會等社會夥伴、民間

社會和環境組織。 

(79) 為確保本規章的實施條件均為一致，宜賦予歐盟執委會執行權。此些權力宜

依據「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EU)第 182/2011 號規章(21)」行使。 

(80) 歐盟之財務利益宜於整個支出週期透過相應措施得到保護，包括預防、檢測

和調查不正當行為；追回損失、錯誤支付或不正確使用之資金，並酌情實施

行政和財務裁罰。因此，CBAM 宜依賴適當有效之機制以避免收益損失。 

(81) 本規章之目標係防止碳洩漏風險，從而減少全球碳排放。該目標雖無法由成

員國充分實現，但因其規模和效果在歐盟層面上能夠更好地實現，因此，歐

盟得依據《歐洲聯盟條約》第 5條所載之輔助原則採取措施。依據該條所載

之比例原則，本規章不會超出為實現此些目標所必要之範圍。 

(82) 為及時通過本規章下之授權及實施行為，本規章宜於刊登在「歐盟公報」後

之次日生效。 

 

 
20 歐盟公報 L 123, 12.5.2016, 頁 1。 
21 2011 年 2 月 16 日，歐洲議會與歐盟理事會(EU)第 182/2011 號規章，制定關於歐盟成員國對

歐盟執委會實施執行權力的控制機制的規章和一般性原則 (歐盟公報 L 55, 28.2.2011, 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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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通過本規章： 

 

第一章 

主旨、範疇及定義 

 

第一條 

主旨 

1. 本規章旨在建立「碳邊境調整機制」（即：“CBAM”），處理附件 I貨品進口

到歐盟關稅領域時所含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以防止碳洩漏的風險，藉由為第

三國經營者創造削減排放的誘因，從而削減全球碳排放並支持《巴黎協定》

的目標。 

2. CBAM 藉由對本規章第 2 條所述貨品進口到歐盟關稅領域時實施一套等效

的規章，以補足歐盟「第 2003/87/EC 號指令」下建立的溫室氣體排放額度

交易系統(即「歐盟碳排放交易系統」，“EU ETS”）。 

3. CBAM 將取代依「第 2003/87/EC 號指令」建立的機制，藉由反映該指令第

10a條 EU ETS 免費排放額度核配之程度，防止碳洩漏風險。 

 

第二條 

範疇 

1. 本規章適用於源自於第三國且列於附件 I的貨品，於該等貨品或加工產品源

自依據「(EU)第 952/2013 號規章」第 256 條所規定經進口加工程序所產製

者，進口至歐盟關稅領域內時適用。 

2. 本規章亦適用於源自第三國且列於附件 I所列的貨品，該等貨品或加工產品

源自依據「(EU)第 952/2013 號規章」第 256 條所規定經進口加工程序所產

製者，被運送至人工島、固定或浮式結構物，或者其他任何位於歐盟關稅領

域接鄰的成員國大陸棚架或專屬經濟海域內的結構物時適用。 

歐盟執委會應制定施行細則，闡明 CBAM 對此類貨品的詳細施行條件，特

別是如何進口到歐盟關稅領域與放行後自由流通等概念，以及在這些貨品繳

交 CBAM 申報並由海關進行的控管事項。這些施行細則應依據本規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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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條所規定的審議程序予以制定。 

3. 藉由免除適用第 1項與第 2項，本規章不適用於： 

(a). 本規章附件 I所列出的貨品並進口到歐盟關稅領域者，若每批次該貨品

的內含價值不超過「歐盟理事會(EC)第 1186/2009 號規章」第 23 條所

述微不足道的貨品價值(22)； 

(b). 來自第三國旅客的個人行李中的貨品，該貨品內含價值不超過「歐盟理

事會(EC)第 1186/2009 號規章」第 23條所述微不足道的貨品價值； 

(c). 在依據「歐盟執委會(EU)第 2015/2446 號(23)授權規章」第 1 條第(49)點

所規定的軍事活動背景下運送或使用的貨品。 

4. 藉由免除適用第 1 項與第 2 項，本規章不適用源自於附件 III 第 1 點所列第

三國和領域的貨品。 

5. 符合「(EU)第 952/2013 號規章」第 59條所述非優惠性原產地規則的進口貨

品，應被視為源於第三國。 

6. 符合下列所有條件的第三國和領域應被列入附件 III第 1點： 

(a). EU ETS 適用於該第三國或領域，或者該第三國或地區與歐盟之間已經

締結協議，充分將EU ETS與該第三國或領域的碳排放交易系統相連接； 

(b). 在貨品原產國境內有效徵收與貨品中所內含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相對應

的碳價，且未給予超過 EU ETS 規定以外的退費。 

7. 若第三國或領域的電力市場透過市場耦合與歐盟內部的電力市場相結合，且

沒有技術解決方案可將 CBAM 施行於從該第三國或領域到歐盟關稅領域進

口的電力，則該第三國或領域的進口電力將豁免適用 CBAM，前提是歐盟執

委會已經過評估滿足以下所有條件，且按照第 8項所規定的進行： 

(a). 該第三國或領域已與歐盟締結協議，制定應在電力方面之義務適用歐盟

法律，包括立法發展再生能源資源發展，以及其他與能源、環境和競爭

方面相關的規章； 

(b). 該第三國或領域的國內立法施行歐盟電力市場立法的主要條款，包括發

 
22 2009 年 11 月 16 日，歐盟理事會第 1186/2009 號規章，建立一個關稅減免的歐洲共同體制度 

(歐盟公報 L 324, 10.12.2009, 頁 23)。 
23 2015 年 7 月 28 日，歐盟執委會(EU)第 2015/2446 號授權規章，補充歐洲議會與歐盟理事會 

(EU) 第 952/2013 號規章有關歐盟海關規則某些條款的詳細規定 (歐盟公報 L 343, 29.12.2015,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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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再生能源和電力市場的市場耦合； 

(c). 該第三國或領域已向歐盟執委會遞交了一份包含了實施第(d)點和(e)點

所規定條件的措施採納時間表之路徑圖； 

(d). 該第三國或領域已承諾在 2050 年實現氣候中和，並且在適用情況下，

已相應地制定並向《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正式提出與

該目標一致的本世紀中期之長期低溫室氣體排放發展策略，並已在其國

內立法中實施該承諾； 

(e). 在實施前項路徑圖時，該第三國或領域已揭示對其制定期程期限的履行

情況以及在該路徑圖基礎上將國內立法與歐盟氣候行動方面的法律進

行調整取得的實質性進展，包括在發電方面考量達到與歐盟相等效的碳

價水準；及對電力實施碳排放交易系統，期以與 EU ETS 達到相等的價

格，並應在 2030年 1月 1日前完成； 

(f). 該第三國或領域已建立有效的系統，以防止從其他未滿足第(a)點至(e)

點所規定條件的第三國或領域間接進口電力到歐盟。 

8. 符合第 7 項所規定條件的第三國或領域應表列至附件 III 第 2 點，並應提繳

兩份關於滿足前揭條件的報告，第一份報告應於 2025 年 7 月 1 日前提繳，

第二份報告應於 2027 年 12 月 31 日前提交。歐盟執委會應於 2025 年 12 月

31日和 2028年 7月 1日前，依據第 7項第(c)點所述的路徑圖和從第三國或

領域所收到的報告中，評估該第三國或領域是否仍繼續滿足前揭第 7項所規

定的條件。 

9. 若附件 III 第 2 點所表列的第三國或領域符合下列一項或多項條件，則該第

三國或領域應從該列表中予以移除： 

(a). 歐盟執委會已有理由認為該第三國或領域未能充分進展以遵守第 7 項

所規定的條件之一，或該第三國或領域已採取的行動與歐盟氣候和環境

立法的目標不相容； 

(b). 該第三國或領域已採取的步驟與其自身脫碳目標相違背，例如制定對於

新發電容量的公共支持，其化石燃料來源的每瓩小時之電力二氧化碳 

(“CO2”) 排放量逾 550 公克； 

(c). 歐盟執委會已有證據表明由於向歐盟增加電力出口，該第三國或領域發

電每瓩小時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已較 2026年 1月 1日增加至少 5%。 

10. 歐盟執委會有權依據本規章第 28 條以採取授權行為進行補充，即制定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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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從附件 III 第 2 點列表中所刪除的第三國或領域的要求和程序，以確保本

規章適用於對該等國家或地區的電力。若在這種情況下，市場耦合與本規章

適用不相容的話，則歐盟執委會得決定將該第三國或領域從歐盟市場耦合中

予以排除，且在歐盟與該第三國或領域的邊境間要求明確的容量分配，以便

CBAM 之適用。 

11. 歐盟執委會有權依據本規章第 28 條之授權新增或移除第三國或領域，以修

訂附件 III 第 1 點或第 2 點所列之第三國或領域名單此取決於該第三國或領

域是否符合前揭第 6、7或 9項所設定的條件。 

12. 歐盟為實行本規章第 9條之目的，得與第三國或領域締結協議，以將這些國

家或領域的碳定價機制納入考量。 

 

第三條 

定義 

為本規章之各項目的，相關名詞定義如下： 

(1) 「貨品」係指附件 I所列出之貨品。 

(2) 「溫室氣體」係指附件 I所指定並與該附件所列每一項貨品有關的溫室氣體。 

(3) 「排放」係指生產貨品時釋放到大氣的溫室氣體。 

(4) 「進口」係指依據「(EU)第 952/2013 號規章」第 201 條所規定之放行後自

由流通。 

(5) 「歐盟碳排放交易系統」係指於附件 I表列除航空活動外的相關活動，並依

據「第 2003/87/EC 號指令」在歐盟境內的溫室氣體排放額度交易系統。 

(6) 「歐盟關稅領域」係指依據「(EU)第 952/2013 號規章」第 4 條所定義的領

域。 

(7) 「第三國」係指歐盟關稅領域以外的國家或領域。 

(8) 「大陸棚」係指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76條所定義的大陸棚。 

(9) 「專屬經濟海域」係指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55 條所定義的專屬經

濟海域，並且已經由一個會員國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宣告為專屬經濟

海域。 

(10) 「內含價值」係指依據「(EU)第 2015/2446 號授權規章」第 1 條第(48)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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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的商業貨品的內含價值。 

(11) 「市場耦合」係指依據「(EU)第 2015/1222 號規章」所制定透過歐盟系統進

行的傳輸容量分配，並同時對訂單和跨區域容量分配進行配對。 

(12) 「明確容量分配」係指有別於電力交易的跨境電力傳輸容量分配。 

(13) 「主管機關」係指依據本規章第 11 條由每個歐盟會員國所指定的機關。 

(14) 「海關」係指依據「(EU)第 952/2013 號規章」第 5 條第(1)點所定義的歐盟

會員國關務行政機關。 

(15) 「進口商」係指以自身名義並代表自己提出報關放行申報書放行的人，或依

據「(EU)第 952/2013 號規章」第 18條由間接關務代理人提出通關申報並以

其名義提出該申報的當事人。 

(16) 「海關申報人」係指依據「(EU)第 952/2013 號規章」第 5條第(15)點所定義

的申報人，以自己的名義或申報書上申報人的名義提交報關放行申報書的人。 

(17) 「CBAM 授權申報人」係指依據本規章第 17條經主管機關授權之人。 

(18) 「人」係指的是自然人、法人或不是法人但在歐盟法律或國內法下被認可具

有執行法律行為能力之人民團體。 

(19) 「在歐盟會員國設立」係指： 

(a). 對於自然人，係指居住地在歐盟會員國的任何人； 

(b). 對於法人或人民團體而言，係指其註冊辦事處、中央總部或常設業務據

點在歐盟會員國的任何人； 

(20) 「經濟經營者註冊和識別號碼」（即：“EORI”號碼）係指依據「(EU)第

952/2013 號規章」第 9條由海關進行關務目的註冊後所指定的號碼。 

(21) 「直接排放」係指從貨品生產過程釋出的溫室氣體排放，包括在生產製程中

消耗的製熱和製冷的排放，不論其製熱或製冷的生產地點如何。 

(22) 「內含排放量」係指在貨品的生產製程中所釋放的直接排放量，以及在生產

製程中電力消費所致的間接排放，其依據附件 IV 所規定的方法計算，並進

一步依據本規章第 7(7)條所採取的施行細則中進一步指定。 

(23)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CO2e)」係指相當於一公噸的 CO2或附件 I所列出的任

何其他具有等效全球暖化潛勢的溫室氣體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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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CBAM 憑證」係指可代表貨品中內含之一公噸 CO2e排放量的電子格式憑

證。 

(25) 「繳交」係指用 CBAM 憑證去抵減進口貨品所申報的內含排放量，或去抵

減進口貨品應申報的內含排放量。 

(26) 「生產製程」係指在某設施中進行的生產貨品所涉的化學和物理進程。 

(27) 「預設值」係指依據次級數據計算或細分所得出，用以表示貨品內含排放量

的數值。 

(28) 「實際排放」係指排放計算基於貨品生產製程中的原始數據和電力生產消費

而得的排放量，並係依據附件 IV所規定的方法計算。 

(29) 「碳定價」係指在削減溫室氣體排放制度下，於第三國所支付的貨幣金額，

形式包括稅金、規費或費用，或以溫室氣體排放交易系統下的排放額度形式

支付，該金額是依據此類措施所涵蓋並於貨品生產製程中釋放的溫室氣體計

算而來。 

(30) 「設施」係指進行生產製程的固定技術單位。 

(31) 「經營者」係指在第三國經營或控制設施的任何人。 

(32) 「國家認證機構」係指依據「(EC)第 765/2008 號規章」第 4(1)條由歐盟會員

國所指定的國家認證機構。 

(33) 「歐盟碳排放交易系統排放額度」係指依據「第 2003/87/EC 號指令」第 3條

第(a)點所定義的排放額度，並涉及該指令除航空活動外於本規章附件 I所列

活動。 

(34) 「間接排放」係指在貨品生產製程消耗之電力所產生的排放量，不論電力消

費的生產地點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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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CBAM授權申報人之義務與權利 

 

第四條 

貨品進口 

貨品僅能由 CBAM 授權申報人進口至歐盟關稅領域。 

 

第五條 

授權申請 

1. 任何在歐盟成員國設立的進口商，在進口貨品進入歐盟關稅領域前，應申請

CBAM 授權申報人之資格（即「授權申請」）。若該進口商依「(EU)第 952/2013

號規章」第 18條指定間接關務代理人，且該間接關務代理人同意擔任 CBAM

授權申報人，則間接關務代理人應提交授權申請。 

2. 非屬歐盟成員國設立之進口商，則應由間接關務代理人提交授權申請。 

3. 授權申請之提交應經由本規章第 14條所建立的 CBAM 登錄處。 

4. 當透過明確的容量分配方式分配進口電力的傳輸容量時，已分配了進口容量

並為進口提名了該容量的人，在其向進口電力的歐盟成員國海關申報時被視

為 CBAM 授權申報人，就本規章目的而言，不適用於前揭第 1 項規定。進

口應按照每個邊境時段進行測量，其不應逾一小時，同一時段內不得扣除出

口或中轉。 

歐盟成員國的主管機關應將海關申報人登記在 CBAM 登錄處。 

5. 授權申請應包括申請人以下資訊： 

(a). 姓名、地址和聯絡資訊； 

(b). 經濟經營者註冊和識別號碼（EORI號碼）； 

(c). 在歐盟從事的主要經濟活動； 

(d). 在申請人所在歐盟成員國，由稅務機關出具認證該申請人不存在國家稅

務債務未清償的追討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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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以榮譽宣言方式聲明在本申請年度前五年內未涉及重大侵害或累犯關

務法規、稅務規定或市場濫用規章，包括沒有涉及與其經濟活動相關的

重大刑事犯罪紀錄； 

(f). 提供必要的資訊，以證明申請人在履行本規章下的義務方面具有足夠財

務和經營能力，倘主管機關依據風險評估的結果決定有必要，則需提供

輔助文件以確認該資訊，例如過去至多三個年度已結算的財務年度損益

表和資產負債表； 

(g). 依據貨品類型分別預估在本申請年度和次年度擬進口到歐盟關稅領域

的貨品金額和數量； 

(h). 倘適用，提供申請人的代理人姓名和聯絡資訊。 

6. 申請人可以隨時撤銷其申請。 

7. 在申請人依據本規章第 17 條規定取得授權後，其依據本條第 5 項所提供資

訊倘發生任何可能影響該授權決定的變動，CBAM 授權申報人應立即透過

CBAM 登錄處向主管機關報告該等變動。 

8. 歐盟執委會有權制定施行細則，使申請人、主管機關和歐盟執委會之間進行

通報有關申請授權的標準格式以及通過 CBAM 登錄處提交申請的程序，依

本條第 1項有關主管機關應遵循的程序和處理申請的期限，以及主管機關鑑

別進口電力的 CBAM 授權申報人之規章。上開施行細則應依照本規章第

29(2)條所述的審查程序進行採認。 

 

第六條 

CBAM申報 

1. 每年 5月 31日前，並於 2027年起首次採用 2026年度，每一位 CBAM 授權

申報人應利用依本規章第 14 條所述的 CBAM 登錄處提交前一個年度的

CBAM 申報。 

2. CBAM 申報應包含以下資訊： 

(a). 前一個年度所進口的每種貨品總數量，電力以百萬瓦 ‒ 小時 (“MWh”) 

計，其他貨品以公噸為單位； 

(b). 前揭第(a)款所述貨品中的內含總排放量，以電力每百萬瓦 ‒ 小時 

(“MWh”) 或每噸各種貨品的 CO2e排放噸數為單位，係依據本規章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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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計算，並依據第 8條進行驗證； 

(c). 依據本規章第 9 條已在原產國支付碳定價之減免，及依據第 31 條反映

EU ETS 排放額度免費核配程度所需的調整，據以計算本條第(b)款所提

及的內含總排放量後應繳交的 CBAM 憑證總數量。 

(d). 由獲認證的驗證人依據本規章第 8 條和附件 VI核發驗證報告副本。 

3. 倘進口依據「(EU)第 952/2013 號規章」第 256 條所述的經內部加工程序產

製的加工產品，則 CBAM 授權申請人應於 CBAM 申報提報其於內部加工程

序下並進口該加工產品之貨品內含的排放量，即使該加工產品並非本規章附

件 I所列貨品亦然。本項規定亦適用於內部加工程序產生的加工產品係依據

「(EU)第 952/2013 號規章」第 205條所述的復運出口貨品。 

4. 若進口的貨品係依據「(EU)第 952/2013 號規章」第 259 條所述的外部加工

程序的加工產品，則 CBAM 授權申報人僅需報告在歐盟關稅領域以外進行

的加工程序所致的排放量。 

5. 若進口的貨品係依據「(EU)第 952/2013 號規章」第 203條所述的退回貨品，

則 CBAM 授權申報人應在 CBAM 申報中單獨填報此類貨品相對應的內含

總排放量為「零」。 

6. 歐盟執委會有權採行 CBAM 申報標準格式之施行細則，包括每個設施、原

產國和應報告貨品的詳細資訊，以支持前揭第 2項所提到的總數，特別是有

關內含排放量和已支付碳價的資訊，通過 CBAM 登錄處提交 CBAM 申報的

程序，以及依據本條第 2 項第(c)點所述的繳交 CBAM 憑證之安排，係依據

本規章第 22(1)條所採用，特別是有關 CBAM 授權申報人提交繳交憑證的程

序和選擇。該等施行細則之通過，應依本規章第 29 條第 2 項所述的審議程

序進行。 

 

第七條 

內含排放量的計算 

1. 貨品的內含排放量，應依據附件 IV中所列的方法進行計算。對於附件 II所

列出的貨品，則僅應計算及考慮直接排放量。 

2. 非電力貨品的內含排放量應依據附件 IV 第 2 點和第 3 點所列的方法，以實

際排放量來認定。若無法充分認定實際排放量與間接排放量的情況下，則應

依據附件 IV第 4.1點所列的預設值來認定內含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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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進口電力的內含排放量應依據附件 IV 第 4.2 點方法所列的預設值來認定，

除非 CBAM 授權申報人揭示符合附件 IV 第 5 點中所列出依據實際排放量

認定內含排放量的標準。 

4. 內含的間接排放量應依據附件 IV 第 4.3 點所列的方法及依據本條第 7 項所

採認的施行細則進行計算，除非 CBAM 授權申報人揭示其符合附件 IV第 6

點所列依據實際排放來認定內含排放量的標準。 

5. CBAM 授權申報人應依據附件 V 所認定之要求，保留內含排放量計算所需

的資訊記錄。上開記錄應詳盡到足以使依第 18 條獲認證的驗證人得依第 8

條及附件 VI驗證內含排放量，並使歐盟執委會和主管機關能夠根據第 19(2)

條審查 CBAM 申報內容。 

6. CBAM 授權申報人應保存前揭第 5項所述的資訊記錄，包括驗證人的報告，

至提交或應繳交 CBAM 申報內容年份結束後的第四年底為止。 

7. 歐盟執委會有權採認以下事項的施行細則： 

(a). 施行附件 IV 中所列的計算方法要項，包括認定生產製程的系統邊界和

相關原料（前驅物）、排放係數、實際排放的設施特定值、預設值及它

們在各別貨品上的應用，並制定方法確保用於認定預設值數據的可靠性，

包括數據的細節程度和驗證，以及進一步確認應被視為附件 IV 第 1 點

中「簡單貨物」和「複雜貨物」的具體細節；這些施行細則還應明定無

法充分認定實際排放量的條件，以及為符合附件 IV 第 5 點第 2 項和第

6點所列目的，能證明用於貨品生產製程之電力產生的實際排放量係合

法的條件證據；並且 

(b). 依據第 4項施行附件 IV第 4.3點規定的計算方法的要項。 

除非客觀上有正當理由，根據前揭第 1目中所述的施行細則應提供預設值，

其可根據特定區域、地區或國家進行調適，以考慮影響排放的特定客觀因素，

例如主要能源來源或工業製程。這些施行細則應建立在現有的立法基礎上，

用於監測和驗證係根據「第 2003/87/EC 號指令」所涵蓋設施的排放和活動

數據，特別是「歐盟執委會(EU)第 2018/2066 號(24 )施行規章」、「(EU)第

2018/2067 號施行規章」和「歐盟執委會(EU)第 2019/331 號授權規章(25)」。

 
24 2018 年 12 月 19 日，歐盟執委會(EU)第 2018/2066 號施行規章，有關監測與申報溫室氣體排

放，根據歐洲議會與歐盟理事會第 2003/87/EC號指令，以及修訂歐盟執委會(EU)第 601/2012 號

規章(歐盟公報 L 334, 31.12.2018, 頁 1)。 
25 2018 年 12 月 19 日，歐盟執委會(EU)第 2019/331 號授權規章，認定泛歐盟規章有關調和免費

排放額度分配，依據歐洲議會與歐盟理事會第 2003/87/EC 號第 10a 條指令(歐盟公報 L 59, 

27.2.2019, 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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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施行細則之採認，應依本規章第 29(2)條所述的審議程序進行。 

 

第八條 

內含排放量的驗證 

1. CBAM授權申報人應確保依據第 6條提交的 CBAM申報所聲明的總內含排

放量，已獲第 18 條認證的驗證人依附件 VI 中規定的驗證原則所驗證。 

2. 依據本規章第 10 條所註冊的第三國設施所生產貨品的內含排放量，CBAM

授權申報人得選擇使用依據第 10(7)條所揭露已驗證的資訊，以履行本條第

1項所述義務。 

3. 歐盟執委會為施行附件VI規定的驗證原則，有權通過以下事項的施行細則： 

(a). 在充分正當的情況下，且不危及對內含排放量的可靠估計，有可能豁免

驗證人到相關貨品生產設施進行訪視的義務； 

(b). 為判斷錯誤陳述或不符合的重要性制定閾值；以及 

(c). 驗證報告所需的輔助文件，包括其格式。 

在採用第 1 項所述的施行細則時，歐盟執委會應尋求與「(EU)第 2018/2067

號施行規章」所規定程序的一致性與連貫性。該等施行細則之通過，應依本

規章第 29(2)條所述的審議程序進行。 

 

第九條 

第三國已支付的碳價 

1. 考慮到所申報的內含排放量在原產國已支付的碳定價，CBAM 授權申報人

可在 CBAM 申報書聲明減免應繳交的 CBAM 憑證數量。只有在碳定價已於

原產國實際支付的情況下，才可以聲明減免。在這種情況下，應考慮在該國

家提供的任何折扣或其他形式的補償，這些措施將導致該減免碳定價的減少。 

2. CBAM 授權申報人應保存證明所申報的內含排放量依第 1 項規定在貨品原

產國已支付碳定價的所需文件記錄。CBAM 授權申報人尤應保留與任何折

扣或其他形式補償有關的可得證據，特別是該國相關法律的參考。該文件包

含的資訊應由獨立於 CBAM 授權申報人和原產國有關機關的人士進行驗證。

該獨立人士的姓名和聯繫資訊應載明於文件中。CBAM 授權申報人亦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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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有關碳定價實際支付的證據。 

3. CBAM 授權申報人應保存第 2項所述的記錄，直到繳交 CBAM 申報或應提

交 CBAM 申報年份結束的第四年底為止。 

4. 歐盟執委會有權通過施行細則，以規定第 1項實際支付的年平均碳定價轉換

為應繳交 CBAM 憑證數量相應的減免，包括將以外幣實際支付的碳定價按

年平均匯率轉換為歐元、實際支付碳價所需的證明、本條第 1項所述相關折

扣或其他形式的補償的範例、第 2項所述獨立人士的資格，以及認定該人獨

立性的條件。該等施行細則之通過，應依本規章第 29(2)條所述的審議程序

進行。 

 

第十條 

第三國的經營者與設施之註冊 

1. 歐盟執委會應依第三國設施的經營者要求，將該經營者和其設施的資訊登錄

於本規章第 14 條所述的 CBAM 登錄處。 

2. 第 1項所述的登錄要求應包含以下資訊，以便在登錄時納入 CBAM登錄處： 

(a). 經營者的名稱、地址和聯繫資訊； 

(b). 每個設施的位置，包括完整地址和經緯度表示的地理坐標，經度和緯度

精確到小數點後 6位； 

(c). 該設施的主要經濟活動。 

3. 歐盟執委會應通知經營者在 CBAM 登錄處的註冊結果。註冊有效期限應自

通知設施經營者之日起五年止。 

4. 經營者應即刻通知歐盟執委員會有關第 2項所述資訊的任何變更，歐盟執委

會應在 CBAM 登錄處更新相關資訊。 

5. 經營者應： 

(a). 決定在本條第 1項所述設施所生產的各類型貨品之內含排放量，並依據

附件 IV規定的方法計算； 

(b). 確保第(a)點的內含排放量已經過驗證，且由符合第 18條規定的驗證人

依附件 VI的驗證原則進行； 

(c). 保留驗證報告的副本及依據附件 V 的要求計算貨品中內含排放量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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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記錄，這些記錄應在驗證完成後的四年內予以保存。 

6. 本條第 5 項第(c)點所述的記錄應詳盡到足以使驗證人能夠依據本規章第 8

條和附件 VI 對內含排放量進行驗證，並能依據第 19 條對該 CBAM 申報進

行複查，及依據本條第 7項向 CBAM 授權申報人揭露相關資訊。 

7. 經營者得向CBAM授權申報人揭露本條第 5項所述內含排放量的驗證資訊。

CBAM 授權申報人應有權使用該揭露資訊以履行第 8條所述的義務。 

8. 經營者可以隨時申請從 CBAM 登錄處註銷。在收到申請並通知相應主管機

關後，歐盟執委會應從 CBAM 登錄處註銷經營者並刪除有關經營者和其設

施的資訊，這些資訊對已提交 CBAM 申報的複查已非必要。歐盟執委會在

給予相關經營者表達意見的機會並與相關主管機關進行諮詢後，亦得到察知

有關經營者的資訊不再準確的情況下註銷資訊。歐盟執委會應通知相關主管

機關有關該註銷的資訊。 

 

第三章 

主管機關 

 

第十一條 

主管機關 

1. 各歐盟成員國應指定主管機關來執行本規章下的職能和責任，並將此事知會

歐盟執委會。 

歐盟執委會應向歐盟成員國提供所有主管機關的名單，並將該資訊刊登在

「歐盟公報」上，並在 CBAM 登錄處中提供該資訊。 

2. 主管機關應交換就履行本規定下的職能和責任方面至關重要或相關的任何

資訊。 

 

第十二條 

歐盟執委會 

除了依據本規章履行其它任務外，歐盟執委會還應協助主管機關履行其在本規章

下的職能和責任，並支持在本規章範圍內的最佳實踐交流和發布指引，協調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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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促進主管機關間以及主管機關與歐盟執委會之間充分的資訊交流和合作。 

 

第十三條 

專業保密與資訊揭露 

1. 主管機關或歐盟執委會在履行職責過程取得的所有本質上屬於保密性質或

以保密方式提供的資訊，均應受到專業保密義務的規範。未經資訊提供者的

明確事前許可或依據歐盟或內國法，主管機關或歐盟執委會均不得揭露此類

資訊。 

2. 不適用第 1項規定者，係指為確保行為人履行本規章下的義務並執行海關法

規，主管機關和歐盟執委會得彼此分享這類資訊，與海關、負責行政或刑事

裁罰的機關以及歐洲公共檢察官辦公室共享。此類共享資訊應受到專業保密

的規範，除非依據歐盟或內國法，否則不得向任何其他人或機關進行揭露。 

 

第十四條 

CBAM登錄處 

1. 歐盟執委會將以一標準化電子資料庫型式之CBAM授權申報人的CBAM登

錄處，其中包含有關這些 CBAM 授權申報人的 CBAM 憑證資料。歐盟執委

會將自動且即時地向海關和主管機關提供 CBAM 登錄處的資訊。 

2. 前揭第 1 項所述的 CBAM 登錄處應包含有關各 CBAM 授權申報人帳戶資

訊，尤其包括： 

(a). CBAM 授權申報人的姓名、地址和聯絡資訊； 

(b). CBAM 授權申報人的 EORI號碼； 

(c). CBAM 帳戶號碼； 

(d). 每個 CBAM 授權申報人持有的各 CBAM 憑證之識別號碼、銷售價格、

銷售日期以及繳交、回購或註銷日期。 

3. CBAM 登錄處應有一獨立部門包含依據本規章第 10(2)條所進行註冊的第三

國經營者和設施的資訊。 

4. 第 2 項和第 3 項所述的 CBAM 登錄處中的資訊均應予以保密資訊，但第三

國經營者的名稱、地址和聯繫資訊以及設施的位置除外。經營者得選擇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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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名稱、地址和聯繫資訊提供給公眾。CBAM 登錄處的公開資訊應由歐盟執

委會以可協作的格式提供。 

5. 歐盟執委會應按照每年一次的頻率，對附件 I 所列的每種貨品，公布進口各

貨品的總內含排放量。 

6. 歐盟執委會應通過與 CBAM 登錄處的基礎設施、具體流程和程序有關的施

行細則，包括本規章第 15 條的風險分析、第 2 項和第 3 項所述資訊的電子

資料庫、CBAM 登錄處帳戶的數據，及第 20條 CBAM 憑證的銷售、回購和

註銷的資訊傳遞，以及第 25(3)條所述資訊的交叉核對。該等施行細則之通

過，應依本規章第 29(2)條所述的審議程序進行。 

 

第十五條 

風險分析 

1. 歐盟執委會依第 14 條應對 CBAM 登錄處中記錄的數據和交易進行基於風

險的控制，以確保 CBAM 憑證的購買、持有、繳交、回購和註銷無違規情

況。 

2. 若歐盟執委會在進行第 1 項的控制時發現違規情況，應知會相關的主管機

關，以便進一步調查，以導正經鑑別的違規情況。 

 

第十六條 

CBAM登錄處的帳戶 

1. 歐盟執委會應為每一個 CBAM 授權申報人分配單一的 CBAM 帳戶號碼。 

2. 每一個 CBAM 授權申報人應被授予其在 CBAM 登錄處帳戶的訪問權限。 

3. 歐盟執委員會應依據第 17(1)條所述的授權，經同意且儘速設立帳戶並通知

CBAM 授權申報人結果。 

4. 若 CBAM 授權申報人已停止其經濟活動或其授權已被撤銷，只要該 CBAM

授權申報人已遵守本規章下的義務，則歐盟執委會應關閉該 CBAM 授權申

報人的帳戶。 

 

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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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 

1. 在依據本規章第 5條提交授權申請時，申請者所在的歐盟成員國主管機關應

在符合本條第 2 項所列標準的情況下予批准其「CBAM 授權申報人」之資

格。而該 CBAM 授權申報人之資格應在所有歐盟成員國都得到承認。 

在批准「CBAM 授權申報人」資格前，主管機關應透過 CBAM 登錄處對授

權申請進行諮詢程序。諮詢程序應包括其他歐盟成員國的主管機關和歐盟執

委會之參與，且該程序不應超過 15個工作日。 

2. 批准「CBAM 授權申報人」資格的標準應如下： 

(a). 申請者在申請前五年內沒有涉及嚴重違反或重複違反海關法律、稅務法

規、市場濫用法規或本規章，及本規章下所授權訂定之施行細則，特別

是申請者應無與其經濟活動相關的嚴重刑事犯罪紀錄； 

(b). 申請者應證明其具備履行本規章下要求之財務和經營能力； 

(c). 申請者已在提交申請的歐盟成員國內設立；以及 

(d). 申請者已依據「(EU)第 952/2013 號規章」第 9 條被指定一個 EORI 號

碼。 

3. 若主管機關發現申請者未能滿足本條第 2項所列標準，或申請者未能提供第

5(5)條所列資訊，則應拒絕批准「CBAM 授權申報人」之資格。該拒絕之決

定應提供拒絕的原因，亦應包含相關救濟可能性之資訊。 

4. 主管機關決定批准「CBAM 授權申報人」之資格時，應在 CBAM 登錄處中

予以登錄，並包含以下資訊： 

(a). CBAM 授權申報人的姓名、地址和聯絡資訊； 

(b). CBAM 授權申報人的 EORI號碼； 

(c). 依據本規章第 16(1)條指定給 CBAM 授權申報人的 CBAM 帳號號碼； 

(d). 依據本條第 5項所要求的擔保。 

5. 為了符合本條第 2 項第(b)點所列標準，若申請人在依據第 5(1)條提交申請

年度之前的兩個財政年度內未能設立，則主管機關將要求提供擔保。 

主管機關應該確定此擔保金額，而該金額是依據第 5(5)條第(g)點所提交的

貨品進口，再依據第 22條的規定，CBAM 授權申報人必須繳交的 CBAM 憑

證數量的總值計算得出。提供的擔保金應是由在歐盟境內營運的金融機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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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可隨時兌現的銀行保證金，或提供相等保證的其他形式擔保。 

6. 若主管機關確定所提供的擔保無法確保或不再足夠確保 CBAM 授權申報人

履行本規章下要求之財務和經營能力，其應要求 CBAM 授權申報人選擇提

供額外擔保或用新擔保替換最初的擔保，並應遵循第 5項規定。 

7. 當 CBAM 授權申報人依據第 22 條繳交 CBAM 憑證後，主管機關應於第二

年的 5月 31日後解除其擔保。 

8. 有下列情形時，主管機關應撤銷 CBAM 授權申報人之擔保資格： 

(a). CBAM 授權申報人要求撤銷；或 

(b). CBAM 授權申報人不再符合本條第 2 項或第 6 項所列標準，或已涉及

嚴重違反或反覆違反第 22(1)條所規定之繳交 CBAM 憑證的義務，或第

22(2)條所規定之應確保每季度結束時在 CBAM 登錄處的帳戶有足夠數

量 CBAM 憑證的義務。 

在撤銷 CBAM 授權申報人之資格前，主管機關應給予 CBAM 授權申報人表

達意見的機會，並就該資格可能被撤銷事宜進行諮詢程序。諮詢程序應包括

其他歐盟成員國的主管機關和歐盟執委會之參與，並不得超過 15個工作日。 

任何撤銷的決定應包含該決定的原因以及相關救濟權利的資訊。 

9. 主管機關應在 CBAM 登錄處登錄以下資訊： 

(a). 依據第 3項已被拒絕授權的申請人；以及 

(b). 依據前揭第 8項已被撤銷 CBAM 授權申報人資格的行為人。 

10. 歐盟執委會應通過施行細則以規範以下情況： 

(a). 適用於本條第 2 項所述標準的條件，包括依據本條第 2 項第(a)點下不

涉及嚴重違規或反覆違規之情形； 

(b). 適用於本條第 5項、第 6項和第 7 項所述擔保的條件； 

(c). 適用於本條第 8項所述嚴重違反或重複違反的標準； 

(d). 本條第 8項所述撤銷 CBAM 授權申報人資格的後果；以及 

(e). 本條第 1項和第 8項所述諮詢程序的具體期限和格式。 

第(a)款所述的施行細則之通過，應依本規章第 29(2)條所述的審議程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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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驗證人之認證 

1. 依據「(EU)第 2018/2067 號施行規章」所規定之相關活動分類而獲認證的任

何行為人，將成為符合本規章目的下，獲認證之驗證人。歐盟執委會有權訂

定施行細則鑑別相應活動分類，其方式為針對獲認證為執行本規章目的相關

驗證工作的驗證人，其必要之資格標準應與「(EU)2018/2067 施行規章」附

件 I所列相應活動分類的驗證人認證標準相符，且該驗證人獲認證的相應活

動分類應載明於其認證執照。該等施行細則之通過，應依本規章第 29(2)條

所述的審議程序進行。 

2. 國家認證機構可以依據請求，認證一名行為人成為本規章目的下的驗證人。

該機構應依據請求人所提交之文件，考量此人在執行第 8 條和第 10 條所規

定之內含排放量驗證任務時，是否已具備應用附件VI所述驗證原則的能力。 

3. 歐盟執委會有權依據第 28 條通過授權法，以補充本規章，並明確訂定第 2

項所述的認證批准條件，用於對獲認證的驗證人進行管控和監督，以及用於

考量撤銷認證之決定，並作為經認證機構互相承認和同儕評估的條件。 

 

第十九條 

CBAM申報之複查 

1. 歐盟執委會應在 CBAM 申報的複查擔任監督角色。 

2. 歐盟執委會得依據複查策略，包括風險因素，對 CBAM 申報進行複查，該

複查的期限至少在應提交 CBAM 申報年份後的第四年結束。 

此複查範圍得包括在 CBAM 申報時所提供的資料、依據第 25條規定以提供

給海關的資訊為基礎的驗證報告、其他任何相關證據，以及任何被認為有必

要的審計資料，包括對 CBAM 授權申報人生產場所的實地稽核。 

歐盟執委會應透過 CBAM 登錄處向 CBAM 授權申報人所在的歐盟成員國

主管機關通報審查程序的起始和最終結果。 

CBAM 授權申報人所在的歐盟成員國主管機關在本項第一款所述期限內亦

得複查 CBAM 申報單。主管機關應透過 CBAM 登錄處向歐盟執委會通報複

查程序的起始和最終結果。 

3. 歐盟執委會應依據 CBAM 在歐盟層面的實施狀況定期列出特定的風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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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關注意事項，其係考量 CBAM 登錄處中的資訊、向海關通報的資料以

及其他相關資訊來源，包括依第 15(2)條和第 25 條所進行的管控和檢驗所構

成的風險分析狀況。 

歐盟執委會亦應促進與主管機關之間的資訊交流，以了解詐欺活動之情形和

第 26條所提及之裁罰實施狀況。 

4. 若 CBAM 授權申報人未按照本規章第 6 條的規定提交 CBAM 申報，或者歐

盟執委會依據本條第 2 項所規定之複查認為其申報的 CBAM 憑證數量不正

確，則歐盟執委會應依據其掌握的資訊評估該 CBAM 授權申報人在本規章

下所應承擔之義務。依據個案適用情況，歐盟執委會應初步計算其應當繳交

之 CBAM 憑證總數，最遲於應提交 CBAM 申報次年的 12月 31 日，或最遲

於提交有誤之 CBAM 申報後第四年的 12 月 31 日。歐盟執委會應將此初步

計算結果提供給主管機關，惟此計算結果僅供參考之用，並不影響 CBAM

授權申報人所在成員國主管機關最終認定的計算結果。 

5. 倘主管機關之結論係認為 CBAM 授權申報人應繳交 CBAM 憑證數量申報

有誤，或者未按照第 6 條提交 CBAM 申報，則該主管機關應考量歐盟執委

會所提交的資訊來確認 CBAM 授權申報人應當繳交的 CBAM 憑證數量。 

主管機關應將其關於所認定的 CBAM 憑證數量的決定通知 CBAM 授權申

報人，並要求 CBAM授權申報人在一個月內繳交額外的 CBAM 憑證。 

主管機關的決定應該包含決定的理由，以及救濟權利的相關資訊。該決定亦

應透過 CBAM 登錄處通知。 

倘主管機關依據本條第 2 項和第 4 項收到歐盟執委會提供之初步計算後決

定不採取任何行動，則主管機關應透過 CBAM 登錄處通知歐盟執委會。 

6. 倘主管機關得出結論係認為 CBAM 授權申報人繳交的 CBAM 憑證數量超

過應繳交的數量，則應立即通知歐盟執委會。超額繳交的 CBAM 憑證應按

照第 23條進行回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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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CBAM憑證 

 

第二十條 

CBAM憑證的銷售 

1. 歐盟成員國應將 CBAM 憑證在共同中央平台銷售予在該成員國設立的

CBAM授權申報人。 

2. 歐盟執委會在其與歐盟成員國間進行聯合採購程序後，應建立並管理共同中

央平台。 

歐盟執委會和主管機關應能夠存取共同中央平台中的資訊。 

3. 在每個工作日結束時，共同中央平台上關於 CBAM 憑證的銷售、回購和註

銷的資訊應被轉移到 CBAM 登錄處。 

4. CBAM 憑證應按照第 21條計算的價格銷售予 CBAM授權申報人。 

5. 歐盟執委會應確保各 CBAM 憑證在創建時被分配到一個單一識別號碼。歐

盟執委會應在 CBAM 登錄處將該憑證的單一識別號碼、價格和銷售日期登

錄至購買該憑證的 CBAM授權申報人帳戶。 

6. 歐盟執委會應依據第 28條通過授權法，以進一步明確管理 CBAM 憑證的銷

售和回購的時間、管理處和其他相關事項，並尋求與「歐盟執委會(EU)第

1031/2010 號規章」的程序規範(26)一致。 

 

第二十一條 

CBAM憑證的價格 

1. 歐盟執委會應依據「(EU)第 1031/2010 號規章」規定的程序，每週計算 1次

EU ETS 排放額度在其拍賣平台上之平均收盤價，作為 CBAM 憑證的價格。 

對於那些在拍賣平台上未排定進行拍賣的週次，CBAM 憑證價格應是前一

 
26 2010 年 11 月 12 日，歐盟執委會(EU)第 1031/2010 號規章，有關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拍賣之時

間、行政與其他方面事項，其係依據歐洲議會與歐盟理事會第 2003/87/EC號指令，有關歐盟建

立溫室氣體排放額度交易系統 (歐盟公報 L 302, 18.11.2010,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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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在拍賣平台上進行 EU ETS 憑證拍賣的平均收盤價。 

2. 歐盟執委會應在次週的首個工作日透過其網站或任何其他適當的方式公布

第 1項第 2款所述的平均價格。該價格應適用於其公布後的次工作日算起，

至次週的首個工作日為止。 

3. 歐盟執委會有權通過施行細則，以規範本條第 1 項所規範的計算 CBAM 憑

證平均價格的方法，以及該價格如何公布的實務安排事項。該等施行細則之

通過，應依本規章第 29(2)條所述的審議程序進行。 

 

第二十二條 

CBAM憑證的繳交 

1. 每年的 5 月 31 日前，CBAM 授權申報人應透過 CBAM 登錄處進行 CBAM

憑證的繳交，該數量應相當於依第 6(2)條第(c)點所申報及依第 8 條進行驗證

的前一年度的內含排放量，其首次 CBAM 憑證繳交於 2027年，係針對 2026

年度所執行。歐盟執委會應從 CBAM 登錄處中移除已繳交的 CBAM 憑證。

CBAM 授權申報人應確保其 CBAM 註冊帳戶上是否有足夠的 CBAM 憑證

數量。 

2. CBAM 授權申報人應確保每個季度結束時，其 CBAM 註冊帳戶上的 CBAM

憑證數量至少相當於自該年度開始，其所進口的所有貨品依附件 IV 所列計

算方式得出的內含排放量預設值之 80%。 

3. 如果歐盟執委會發現 CBAM 授權申報人的帳戶的 CBAM 憑證數量不符合

本條第 2項的要求，應透過 CBAM 登錄處通知 CBAM 授權申報人所在的歐

盟成員國的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應通知 CBAM 授權申報人，確保其帳戶中在收到通知的一個月內

有足夠的 CBAM 憑證數量。 

主管機關應在 CBAM 登錄處中登錄對 CBAM 授權申報人之通知，以及 

CBAM授權申報人之回應。 

 

第二十三條 

CBAM憑證的回購 

1. 若 CBAM授權申報人提出請求，其所在的歐盟成員國應在該申報人依第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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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繳交憑證後，在該申報人的 CBAM 註冊帳戶將多餘的 CBAM 憑證進行回

購。 

歐盟執委會應代表 CBAM授權申報人所在的歐盟成員國，透過第 20條所述

的共同中央平台回購多餘的 CBAM 憑證。CBAM 授權申報人應在繳交

CBAM 憑證的該年度內，於該年 6月 30 日前提交回購之請求。 

2. 第 1 項所述回購的憑證數量應限制在 CBAM 授權申報人在前一年度內購買

的 CBAM 憑證總數的三分之一內。 

3. 每個 CBAM 憑證的回購價格應為 CBAM 授權申報人在購買該憑證時所支

付的價格。 

 

第二十四條 

CBAM憑證的註銷 

在每年的 7月 1日，歐盟執委會應註銷 CBAM 授權申報人在 CBAM 登錄處的帳

戶所餘留的前一年度所購買的 CBAM 憑證。這些 CBAM 憑證應被註銷，並且不

獲提供任何補償。 

倘有關 CBAM 憑證的繳交數量在某個歐盟成員國的未決爭端尚有爭議，歐盟執

委會應暫停對相應爭議數量的 CBAM 憑證進行註銷。CBAM 授權申報人所在的

歐盟成員國的主管機構應無任何延誤地向歐盟執委會通報一切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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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適用於貨品進口之規則 

 

第二十五條 

適用於貨品進口之規則 

1. 海關不得允許非 CBAM 授權申報人的行為人進口貨品。 

2. 海關應定期且自發地向歐盟執委會提供申報進口貨品的相關具體資訊，此資

訊應通過依「(EU)第 952/2013 號規章」第 56(5)條所特別建立的監控機制來

提供。該資訊應包括 CBAM授權申報人的 EORI號碼和 CBAM 帳戶號碼、

貨品的 8位數 CN編碼、數量、原產國、海關申報日期和海關程序等。 

3. 歐盟執委會應將本條第 2項所述的資訊通知 CBAM授權申報人所在的歐盟

成員國主管機關，並依據第 14 條將 CBAM 註冊處資料與各 CBAM 申報人

的資訊進行核對。 

4. 海關得按照「(EU)第 952/2013 號規章」第 12(1)條的規定，將海關在履行職

務過程獲得的、或提供給海關的機密資訊，通報給歐盟執委會和批准 CBAM

授權申報人資格所在地之歐盟成員國主管機關。 

5. 「(EC)第 515/97 號規章」應準用於本規章。 

6. 歐盟執委會有權通過施行細則以界定本條第 2項所稱通報資訊的範圍、週期

性、時間安排和通報方式等。該等施行細則之通過，應依本規章第 29(2)條

所述的審議程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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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執法 

 

第二十六條 

罰則 

1. 未能於每年 5 月 31 日繳交前一年度進口貨品內含排放量相當之 CBAM 憑

證數量的 CBAM 授權申報人，應負擔支付罰款的責任。該罰款適用於貨品

進口當年度，其應與「第 2003/87/EC 號指令」第 16(3)條所設定的超額排放

罰款相同，並應依該指令第 16(4)條的規定予以增加。CBAM 授權申報人未

能繳交的每個 CBAM 憑證都應受到上述罰責。 

2. 若非 CBAM 授權申報人未符合本規章義務將貨品進口至歐盟關稅領域，則

該行為人應支付罰款。對於該行為人未繳交的每個 CBAM 憑證的罰款應具

有效性、相稱性和嚇阻力，該罰款適用於貨品進口當年度，並依據該起違規

行為的持續時間、嚴重性、範圍、意圖和重複性，以及該行為人對主管機關

的合作程度，其裁罰金額應為前項所定罰款金額之三至五倍。 

3. 繳付罰款不會使 CBAM 授權申報人免除在該特定年份內繳交未支付的

CBAM 憑證的義務。 

4. 若依據第 19 條歐盟執委會的初步計算結果，主管機關確認 CBAM 授權申

報人未能按照本條第 1 項規定繳交 CBAM 憑證，或某行為人未能按照本規

章本條第 2項規定將貨品進口至歐盟關稅領域，則主管機關應依據情況依本

條第 1項或第 2 項規定裁罰。為此，主管機關應通知 CBAM 授權申報人或

本條第 2項所述之非 CBAM授權申報人，此通知應包含： 

(a). 主管機關已經得出結論，CBAM 授權申報人或本條第 2 項所述之非

CBAM授權申報人未能履行本規章所規定的義務； 

(b). 作成該結論的理由； 

(c). 對CBAM授權申報人或本條第 2項所述之非 CBAM授權申報人裁罰金

額； 

(d). 罰款應繳納之截止日期； 

(e). CBAM授權申報人或本條第 2項所述之非 CBAM授權申報人應如何支

付罰款的流程；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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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CBAM 授權申報人或本條第 2 項所述之非 CBAM 授權申報人的救濟

權。 

5. 若在第 4 項第(d)點所述截止日期前未能支付罰款，則主管機關應依其所在

歐盟成員國的內國法所得提供之一切手段來確保罰款支付。 

6. 歐盟成員國應將本條第 1項和第 2項所述罰款的決定通報歐盟執委會，並應

在 CBAM 登錄處登錄第 5項所述最終追繳的罰款金額。 

 

第二十七條 

規避 

1. 歐盟執委會應依據相關資料及客觀資料採取行動，以處理規避本規章的行為。 

2. 規避行為應被定義為一種貨品貿易模式的改變，該改變源於行為、過程或作

業，除了完全或部分規避本規章所規定的任何義務以外，其背後亦缺乏充分

正當理由或經濟合理性。該行為、過程或作業可能包括但不限於： 

(a). 微幅修改相關貨品，使這些貨品納入附件 I未列出的 CN編碼，但該修

改不改變其基本特性； 

(b). 以人為方式將貨運切分多個批次，使其內在價值不超過第 2(3)條所述之

規範門檻。 

3. 歐盟執委會應持續監控歐盟層面的情況，以確認規避行為，包含透過市場監

管或依據如民間社會組織所提交之報告等任何相關資訊來進行監控。 

4. 歐盟成員國或因本條第 2項所述情況而受到影響或受有利益的任何團體，得

在遇到規避行為時通知歐盟執委會。除了直接受到影響或受有利益的利益團

體，例如環保組織和非政府組織，一旦有利益團體發現具體證據證明規避行

為發生，亦得通知歐盟執委會。 

5. 前項所述之通知應說明其論述之基礎，並應包含相關資料和統計數據，以支

持其主張符合本規章對於規避的定義。無論是接獲歐盟成員國的通知，或接

獲受到影響或受有利益的利益團體的通知，只要該通知符合本項所述之要求；

或歐盟執委會自行確認有必要進行調查，歐盟執委會應對此規避的主張進行

調查。在進行調查時，歐盟執委會得取得主管機關和海關的協助。歐盟執委

會應在通知日起 9個月內完成調查。在啟動調查後，歐盟執委會應通知所有

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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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若歐盟執委會依據相關資料、報告和統計數據，包括海關所提供的部分，有

足夠理由相信，本條第 2 項第(a)點所述規避行為已在一個或多個歐盟成員

國形成一既定模式，則為反規避之目的，歐盟執委會有權依據第 28 條通過

授權法以修訂於附件 I的貨品列表，並新增本條第 2項第(a)點所述之相應微

幅修改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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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授權行使與委員會程序 

 

第二十八條 

授權行使 

1. 歐盟執委會通過授權法的權力，應依據本條款規定予以受限。 

2. 就第 2(10)條、第 2(11)條、第 18(3)條、第 20(6)條和第 27(6)條所述通過授權

法之權力，歐盟執委會被授權之期限應為自 2023年 5月 17日起的 5年。歐

盟執委會應在 5 年期限屆滿 9個月前提出授權情況之相關報告。授權權力應

自動延長相同期限，除非歐洲議會或歐盟理事會在每次期限屆滿前 3個月反

對該延長。 

3. 歐洲議會或歐盟理事會得隨時撤銷第 2(10)條、第 2(11)條、第 18(3)條、第

20(6)條和第 27(6)條所述的授權權力。 

4. 撤銷決定應終結該決定所載之授權。該決定自公布於「歐盟公報」起生效，

或自公布於「歐盟公報」後其明確指定之較晚日期起生效。該決定不影響已

生效的任何授權法的有效性。 

5. 歐盟執委會在訂定授權法之前，應依據 2016年 4月 13日所修訂的「有關更

佳立法的機關間協議」原則，諮詢每個歐盟成員國所指定的專家。 

6. 歐盟執委會一旦訂定授權法，則應同時通知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 

7. 依第 2(10)條、第 2(11)條、第 18(3)條、第 20(6)條或第 27(6)條所訂定的授權

法，僅於歐洲議會或歐盟理事會在兩個月期限內無反對意見的情況下，始生

效力，或在該期限屆滿前，倘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均通知歐盟執委會表示

不反對，則亦生效力。倘歐洲議會或歐盟理事會提出異議，則該期限將會自

動延長兩個月。 

 

第二十九條 

委員會程序 

1. 歐盟執委會應得到 CBAM 委員會的協助。該委員會係屬「(EU)第 182/2011

號規章」所定義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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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本項情形，「(EU)第 182/2011號規章」第 5條應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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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報告與複查 

 

第三十條 

歐盟執委會的複查與報告 

1. 依本條第 2 項第(a)點的指示和規定，歐盟執委會與相關利害相關人進行協

商時，應收集必要資訊，以期擴大本規章所適用之範圍，並發展以環境足跡

方式為基礎的內含排放量計算方法。 

2. 在本規章第 32 條所述的過渡期結束前，歐盟執委會將向歐洲議會和歐盟理

事會提交一份有關本規章實施情況的報告。 

該報告將包括以下評估： 

(a). 擴大適用範圍的可能性，包括： 

(i). 附件 II所列出貨品的間接內含排放量； 

(ii). 附件 I所列出的貨品運輸和運輸服務的內含排放量； 

(iii). 附件 I以外的可能出現碳洩漏風險的貨品，特別是有機化學品和聚

合物； 

(iv). 附件 I所列出貨品的其他原料（前驅物）； 

(b). 依「第 2003/87/EC 號指令」第 10b 條所認定的碳洩漏風險相關部門，

擬定用於確認應納入本規章附件 I清單中貨品的準則；該評估將隨附一

個以 2030 年為限的時間表，以逐步納入本規章所涉範疇的貨品，並特

別考量各貨品碳洩漏風險水準； 

(c). 計算附件 I其他貨品之內含排放量的技術要求； 

(d). 國際氣候行動討論的進展情況； 

(e). 治理體系，包括行政成本； 

(f). 本規章對從開發中國家，特別是聯合國認定的低度開發國家(LDCs)，進

口附件 I所列貨品的影響，以及提供技術援助的效果； 

(g). 依據本規章第 7(7)條和附件 IV 第 4.3點計算間接排放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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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過渡期結束前至少一年，歐盟委員會應向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提交一份

報告，鑑別附件 I所列貨品價值鏈的下游產品，並建議將其納入本規章納管

範圍。為此，歐盟執委會應適時發展一種以累積溫室氣體排放量和碳洩漏風

險相關性為基礎的方法學。 

4. 本條第 2項、第 3項所述的報告，應在適當的情況下，在過渡期結束前，隨

附提交立法建議，此立法建議應包括詳細的衝擊影響評估，應特別基於這些

報告的結論擴大本規章的適用範圍。 

5. 從過渡期結束後的每兩年，作為依據「第 2003/87/EC 號指令」第 10(5)條向

歐洲議會與歐洲理事會提供之年度報告的一部分，歐盟執委會應評估CBAM

在處理歐盟產製貨品出口至未實施 EU ETS 或類似碳定價機制的第三國之

碳洩漏風險的有效性。該報告將特別評估 CBAM 部門的歐盟出口發展，以

及有關貿易流量和該等貨品在全球市場上的內含排放量的發展情況。倘報告

得出結論認為，在歐盟產製的貨品出口至此類未實施 EU ETS 或類似碳定價

機制的第三國有碳洩漏風險，則歐盟執委會在符合世界貿易組織法律的前提

下，考慮到歐盟境內設施的脫碳情況，應適時提出立法建議以應對該風險。 

6. 歐盟委員會將監督 CBAM的運作，以評估其實施的影響和可能的調整。 

在 2028 年 1 月 1 日之前，以及此後的每兩年，歐盟執委會將向歐洲議會和

歐盟理事會提交一份關於本規章的實施情況和 CBAM 的運作的報告。該報

告至少應包括以下內容： 

(a). 評估 CBAM 對以下事項的衝擊影響，包括： 

(i). 碳洩漏，包括出口相關的碳洩漏情況； 

(ii). 涵蓋的部門； 

(iii). 對整個歐盟的內部市場、經濟和領域的衝擊影響； 

(iv). 通貨膨脹和貨品價格； 

(v). 使用附件 I所列出貨品的產業之影響； 

(vi). 國際貿易，包括資源重組；以及 

(vii). 低度開發國家(LDCs)； 

(b). 評估： 

(i). 治理體系，包括歐盟成員國對 CBAM 申報人的授權在實施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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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上的評估； 

(ii). 本規章的範疇； 

(iii). 規避行為； 

(iv). 在歐盟成員國實施裁罰情形； 

(c). 調查和所裁罰實施結果； 

(d). 有關各原產國就附件 I所列不同貨品之排放強度的彙總資訊。 

7. 當受 CBAM管制的一個或多個第三國發生了無法預見、特殊且無端的事件，

且該事件對該國或多個國家的經濟和工業基礎設施造成了破壞性後果，則歐

盟執委會應對上開情況進行評估，並向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提交一份報告，

並在適當情況下隨附一份立法提案，以修訂本規章，制定必要的暫時性措施

以應對上開特殊情況。 

8. 本規章第 32 條所述的過渡期結束後，歐盟執委會應以「歐洲議會和歐盟理

事會(EU)第 2021/947/EU 號規章27」第 41 條所稱年度報告的一部份，評估並

報告本規章在財務上如何促進 LDCs 的製造業脫碳。 

 

  

 
27 2021 年 6 月 9 日，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EU)第 2021/947 號規章建立了歐洲的社區、發展

和國際合作工具 - 修改和廢除「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第 466/2014/EU 號決議」、廢除「歐洲

議會和歐盟理事會(EU)第 2017/1601 號規章」和「歐洲議會及歐盟理事會(EC, EURATOM)第

480/2009 號規章」（歐盟公報 L 209, 14.6.2021，頁 1）。 



本中譯版僅供參考之用 
如中譯版文義與歐盟 CBAM英文版有歧異處，均以歐盟英文版為準 

L130/52 至 L 130/104 歐盟公報 2023.05.16 

47 

 

第九章 

EU ETS之下免費排放額度核配協調 

 

第三十一條 

EU ETS之下免費排放額度核配與 CBAM憑證繳交義務 

1. 依據本規章第 22 條規定所繳交的 CBAM 憑證，應依據「第 2003/87/EC 號

指令」第 10a 條，針對在歐盟境內設施生產本規章附件 I 所列貨品，依 EU 

ETS 免費核配之排放額度進行調整。 

2. 依據本條第 1項的規定，歐盟執委會有權通過施行細則，闡明有關調整計算

的詳細規章。這些詳細規章將參照 EU ETS 對在歐盟境內生產附件 I所列貨

品的設施之免費核配之排放額度所應用的原則進行制定，並考慮 EU ETS 中

用於免費核配的不同標竿值，以及考慮相關的原料（前驅物），以將這些貨

品的基準合併成一相應的數值。該等施行細則之通過，應依本規章第 29(2)

條所述的審議程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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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過渡條款 

 

第三十二條 

過渡期的範圍 

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過渡期間內，本規章的進口商義務

僅應侷限於第 33、34 和 35條所規定的報告義務。若進口商在一個歐盟成員國設

立並依據「(EU)第 952/2013 號規章」第 18條指派間接關務代理人，且已經該間

接關務代理人同意，則將由該間接關務代理人負報告義務。如果進口商非於歐盟

成員國內設立，則報告義務僅應適用於間接關務代理人。 

 

第三十三條 

貨品的進口 

1. 海關最遲應在放行貨品以進行自由流通時，通知進口商或第 32 條所規定之

間接關務代理人其基於第 35條之報告義務。 

2. 海關應定期並自發地通過依「(EU)第 952/2013 號規章」第 56(5)條所建立的

監控機制或通過電子資料傳輸方式，向歐盟執委會提供有關進口貨品的資訊，

包括經外部加工程序產生的加工產品。該資訊應包括海關申報人和進口商的

EORI號碼、8位數 CN編碼、數量、原產國、海關申報日期和海關程序。 

3. 歐盟執委會應將第 2 項所述的資訊通知海關申報人和進口商所在歐盟成員

國的主管機關。 

 

第三十四條 

特定海關程序的報告義務 

1. 若進口的貨品是依據「(EU)第 952/2013 號規章」第 256 條所提到的內部加

工程序所產製的加工產品，則依本規章第 35 條之報告義務，應包括有關加

工程序所加入貨品的資訊，即使這些加工產品並未列於本規章附件 I。本項

亦適用於「(EU)第 952/2013 號規章」第 205 條所述用經內部加工程序所產

製的加工產品之復運出口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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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據本規章第 35 條所述的報告義務不適用於以下情況的進口： 

(a). 依「(EU)第 2013/952 號規章」第 259 條所述經外部加工程序所產製的加

工產品； 

(b). 依「(EU)第 2013/952 號規章」第 203 條所述符合退回貨品資格的貨品。 

 

第三十五條 

報告義務 

1. 每位進口商或第 32 條所規定之間接關務代理人，在某一年度的某一個季度

內進口貨品後，應該在當季度結束後一個月內向歐盟執委會提交一份報告

（即「CBAM 報告」），該報告應包含有關該季度內進口貨品的資訊。 

2. 該 CBAM 報告應該包括以下資訊： 

(a). 每種貨品種類的總數量，電力以百萬瓦小時計(“MWh”)，對於其他貨品

則以公噸表示，依生產該貨品國家的各個設施的數量定之； 

(b). 實際的內含總排放量，電力以每百萬瓦小時(“MWh”)排放的 CO2e 公噸

數計之或每噸其他種類貨品排放的內含 CO2e公噸數計算，均依附件 IV

中所述的方法計算； 

(c). 依第 7項的施行細則計算的總間接排放量； 

(d). 在進口貨品的國家中，由於內含排放量而應支付的碳價，並應考量到該

國可能提供的任何折扣或其他形式的補償。 

3. 歐盟執委會應定期向相關主管機關通報一份在歐盟會員國內所設立之進口

商或間接關務代理人的名單，並列出歐盟執委會有理由相信上述對象未能按

照本條第 1項規定提交 CBAM 報告者，並包括相應的正當理由。 

4. 當歐盟執委會認為 CBAM報告不完整或有誤時，應向進口商或第 32條所規

定之間接關務代理人所在歐盟會員國的主管機關，傳達其認為需要補充或更

正該報告的附加資訊。這些資訊僅供參考，且不影響該主管機關對其的最終

評估。該主管機關應啟動更正程序，並通知進口商或第 32 條所規定之間接

關務代理人需要另外提供的資訊以更正該報告。如適用本項規定時，該進口

商或該間接關務代理人應向相關主管機關和歐盟執委會提交更正報告。 

5. 當歐盟會員國主管機關已對前項所收到的資訊啟動更正程序，確認進口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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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條所規定之間接關務代理人並未依前項規定採取必要措施來更正

CBAM 報告時；或當該主管機關收到本條第 3 項的相關資訊，並確認進口

商或第 32條所規定之間接關務代理人未能遵守本條第 1項規定提交 CBAM

報告的義務時，該主管機關應對進口商或第 32 條所規定之間接關務代理人

實施有效、相應並具有威懾力的處罰。為此，該主管機關應通知進口商或第

32條所規定之間接關務代理人，並通知歐盟執委會以下事項： 

(a). 進口商或第 32 條所規定之間接關務代理人，對於某一個季度，未能提

交報告或未採取必要措施更正報告的結論和該結論之理由； 

(b). 對進口商或第 32條所規定之間接關務代理人所收取的罰款金額； 

(c). 罰款的繳納截止日期； 

(d). 進口商或第 32 條所規定之間接關務代理人應採取的支付罰款措施；以

及 

(e). 進口商或第 32條所規定之間接關務代理人的救濟權利。 

6. 倘主管機關在收到本條規定之資訊後決定不採取任何行動時，主管機關應相

應地通知歐盟執委會。 

7. 歐盟執委會有權通過有關以下事項的施行細則： 

(a). 報告所需的資訊、報告的方式和格式，包括依據第 2 項第(a)、(b)和(c)

點所提供各個貨品的原產國和類型及其總數的詳細資訊，以及依據第 2

項第(d)點提供的一切相關退款或其他形式補償的範例； 

(b). 依據第 5項所制定應明訂收取罰款的範圍，以及決定實際金額所需考慮

的準則，包括未報告的嚴重程度和持續時間； 

(c). 將第 2 項第(d)點所述的每年平均應支付碳定價，依據當年平均匯率轉

換為歐元的詳細規定； 

(d). 於附件 IV 計算方法影響因素的詳細規定，包括確認生產製程的系統邊

界、排放係數、實際排放特定設定值的及其在個別貨品上的應用方法，

以及確保數據可靠性的方法的細節；以及 

(e). 進口貨品間接排放報告要求的方式和格式；該格式應包括附件 I列出貨

品生產的電力消費量，以及該電力的來源國、發電方式和排放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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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施行細則之通過，應依本規章第 29(2)條所述的審議程序進行。其應適用於

第 32條所述的過渡期間內進口的貨品，並應建立在依「第 2003/87/EC 號指

令」範圍內的現行法律設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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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最終條款 

 

第三十六條 

生效實施 

1. 本規章應自其在「歐盟公報」上刊登之日起生效。 

2. 本規章應自 2023 年 10月 1日起適用。然而： 

(a). 第 5 條、第 10 條、第 14 條、第 16 條和第 17 條應自 2024 年 12 月 31

日起適用； 

(b). 第 2(2)條、第 4條、第 6條至第 9條、第 15條、第 19條、第 20(1) 條

第 1 項、3 項、4 項、5 項、第 21 條至第 27 條及第 31 條應自 2026 年

1月 1日起適用。 

 

 

本規章在所有歐盟成員國內具有完全拘束力並直接適用。 

 

完成於史特拉斯堡，2023年 5 月 10日 

 

歐洲議會 

主席 

R. METSOLA 

歐盟理事會 

主席 

J. ROS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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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貨品與溫室氣體列表 

1. 為鑑別貨品，本規章適用於下表所列之合併名目（即：「CN編碼」）編碼所

屬之貨品。該 CN 編碼應參照「(EEC)第 2658/87 號規章」之內容。 

2. 為達本規章之目的，與前項所述貨品相關的溫室氣體應為下表所示之溫室氣

體。 

 

水泥 

CN編碼 溫室氣體 

2507 00 80 ‒ 其他高嶺土質黏土 二氧化碳 

2523 10 00 ‒ 水泥熟料 二氧化碳 

2523 21 00 ‒ 白水泥，不論是否經人工著色 二氧化碳 

2523 29 00 ‒ 其他卜特蘭水泥 二氧化碳 

2523 30 00 ‒ 鋁質水泥 二氧化碳 

2523 90 00 ‒ 其他水硬性水泥 二氧化碳 

 

電力 

CN編碼 溫室氣體 

2716 00 00 ‒ 電力能源 二氧化碳 

 

肥料 

CN編碼 溫室氣體 

2808 00 80 ‒ 硝酸；磺硝酸 二氧化碳與氧化亞氮 

2814 ‒ 氨（無水氨或氨水溶液） 二氧化碳 

2834 21 00 ‒ 鉀之硝酸鹽 二氧化碳與氧化亞氮 

3102 ‒ 含氮之礦物或化學肥料 二氧化碳與氧化亞氮 

3105 ‒ 含有礦物質或氮、磷、鉀等其中二、三種化學

元素之肥料；其他肥料；本章節表列貨品以片劑或類

似形式，或總重不超過 10公斤的包裝形式出售者 

（例外： 3105 60 00 ‒ 僅含有礦物質或化學元素

磷、鉀之肥料） 

二氧化碳與氧化亞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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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與鋼 

CN編碼 溫室氣體 

72 ‒ 鐵與鋼 

以下例外： 

7202 2 ‒ 矽鐵 

7202 30 00 ‒ 矽鐵錳 

7202 50 00 ‒ 矽鉻鐵 

7202 70 00 ‒ 鉬鐵 

7202 80 00 ‒ 鎢鐵和矽鎢鐵 

7202 91 00 ‒ 鈦鐵和矽鈦鐵 

7202 92 00 ‒ 釩鐵 

7202 93 00 ‒ 鈮鐵 

7202 99 ‒ 其他： 

7202 99 10 ‒ 磷鐵 

7202 99 30 ‒ 矽鎂鐵 

7202 99 80 ‒ 其他 

7204 ‒ 鐵質廢棄物及廢棄碎片；由廢棄物重熔之鐵

錠及鋼材 

二氧化碳 

2601 12 00 ‒ 凝聚狀的鐵礦石和精砂，不包括經焙燒

的硫化鐵石 

二氧化碳 

7301 ‒無論是鑽孔、打孔還是由組裝元件製成的鋼

（鐵）板樁；鋼或鐵質經焊接之鋼鐵角、形及型 

二氧化碳 

7302 ‒ 鐵或鋼製的鐵路或有軌電車軌道建設材料，包

括以下物品：軌道、檢測軌和齒軌、轉轍鐵、交叉道

叉、點動桿和其他交叉件、軌枕（橫木）、魚尾板、軌

座、軌座楔塊、軌道腳墊（基礎板）、軌夾、底板、道

床及其他用於接合或固定軌道的特殊材料 

二氧化碳 

7303 00 ‒ 鑄鐵製管材及空心型材 二氧化碳 

7304 ‒ 無縫鐵或鋼管材和空心型材(鑄鐵除外) 二氧化碳 

7305 ‒ 其他具圓橫斷面焊接、鉚接或類似封閉的管

材，外徑超過 406.4 公釐，由鐵或鋼製成 

二氧化碳 

7306 ‒ 其他的管材、管子和空心型材（例如，開放縫

或焊接、鉚接或類似封閉的），由鐵或鋼製成 

二氧化碳 

7307 ‒ 鐵或鋼製的管道配件（例如，接頭、彎頭、套 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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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編碼 溫室氣體 

管），由鐵或鋼製成 

7308 ‒結構物（不包括名目編碼 9406 中的預製建築

物）和結構物部件（例如，橋樑和橋段、閘門、塔樓、

格柵桿、屋頂、屋架、門窗及其框架和門檻、百葉窗、

欄杆、柱子和柱子），以及鐵或鋼製的鋼板、棒材、角

鋼、型鋼、截面、管材等，經過處理以供結構使用 

二氧化碳 

7309 00 ‒容量超過 300 公升的鐵或鋼製儲容槽、儲

罐、圓桶和類似容器（不包括壓縮或液化氣體），無論

是否帶內襯或隔熱，但不配備機械或熱設備 

二氧化碳 

7310 ‒ 容量不超過 300 公升的鐵或鋼製儲罐、儲液

桶、圓桶、罐、盒子和類似容器（不包括壓縮或液化

氣體），無論是否帶內襯或隔熱，但不配備機械或熱

設備 

二氧化碳 

7311 00 ‒ 供貯存壓縮或液化氣體用之鋼鐵製容器 二氧化碳 

7318 ‒ 鐵或鋼製螺絲、螺栓、螺母、敞螺絲、螺鉤、

鉚釘、斜銷、銷子、墊圈（包括彈簧墊圈）和類似物

品 

二氧化碳 

7326 ‒ 其他鐵或鋼製品 二氧化碳 

 

鋁 

CN編碼 溫室氣體 

7601 ‒ 鋁，未經塑性加工者 二氧化碳及全氟碳化物 

7603 ‒ 鋁粉；鋁鱗片 二氧化碳及全氟碳化物 

7604 ‒ 鋁條、桿、型材 二氧化碳及全氟碳化物 

7605 ‒ 鋁線 二氧化碳及全氟碳化物 

7606 ‒ 鋁板、鋁片、鋁扁條，厚度超過 0.2 公釐者 二氧化碳及全氟碳化物 

7607 ‒ 不超過 0.2 公釐（不包括任何支撐材料）的鋁

箔（無論是否印刷或與紙張、紙板、塑膠或類似的支

撐材料背面覆蓋） 

二氧化碳及全氟碳化物 

7608 ‒ 鋁管材、管子 二氧化碳及全氟碳化物 

7609 00 00 ‒ 鋁製管配件（如︰接頭、肘管、套管） 二氧化碳及全氟碳化物 

7610 ‒ 鋁製結構（不包括名目編碼 9406中的預製建

築）和結構零件（例如，橋樑和橋段、塔、格柵桅杆、

屋頂、屋架、門窗及其框架和門檻、欄杆、支柱和柱

二氧化碳及全氟碳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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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編碼 溫室氣體 

子）；鋁板、棒材、型材、管材和類似品，用於結構用

途 

7611 00 00 ‒ 鋁製貯器、容槽、桶及類似容器供貯存

任何材料（不包括壓縮或液化氣），其容量超過 300公

升，不論是否經襯裏或隔熱，但無機械或熱力設備者 

二氧化碳及全氟碳化物 

7612 ‒ 鋁製的儲罐、儲液桶、圓桶、罐、盒子和類似

容器（包括堅固或可折疊的管狀容器），容量不超過

300公升，可用於任何物質（除壓縮氣體或液化氣體

外），無論是否有內襯或保溫層，但不配備機械或熱

設備 

二氧化碳及全氟碳化物 

7613 00 00 ‒ 供貯存壓縮或液化氣體用之鋁製容器 二氧化碳及全氟碳化物 

7614 ‒ 鋁製絞股線、纜、編帶及類似品，非電絕緣者 二氧化碳及全氟碳化物 

7616 ‒ 其他鋁製品 二氧化碳及全氟碳化物 

 

化學品 

CN編碼 溫室氣體 

2804 10 00 ‒ 氫 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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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依據本規章第 7(1)條僅考量直接排放的貨品列表 

鐵與鋼 

CN編碼 溫室氣體 

72 ‒ 鐵與鋼 

以下例外： 

7202 2 ‒ 矽鐵 

7202 30 00 ‒ 矽錳鐵 

7202 50 00 ‒ 矽鉻鐵 

7202 70 00 ‒ 鉬鐵 

7202 80 00 ‒ 鎢鐵和矽鎢鐵 

7202 91 00 ‒ 鈦鐵和矽鈦鐵 

7202 92 00 ‒ 釩鐵 

7202 93 00 ‒ 鈮鐵 

7202 99 ‒ 其他： 

7202 99 10 ‒ 鐵磷合金磷鐵 

7202 99 30 ‒ 鐵矽鎂合金矽鎂鐵 

7202 99 80 ‒ 其他 

7204 ‒鐵質廢棄物及廢棄碎片；由廢棄物重熔之鐵

錠及鋼材 

二氧化碳 

2601 12 00 ‒ 凝聚狀的鐵礦石和精砂，不包括經焙燒

的硫化鐵石 

二氧化碳 

7301 ‒ 無論是鑽孔、打孔還是由組裝元件製成的鋼

（鐵）板樁；鋼或鐵質經焊接之鋼鐵角、形及型 

二氧化碳 

7302 ‒ 鐵或鋼製的鐵路或有軌電車軌道建設材料，包

括以下物品：軌道、檢測軌和齒軌、轉轍鐵、交叉道

叉、點動桿和其他交叉件、軌枕（橫木）、魚尾板、軌

座、軌座楔塊、軌道腳墊（基礎板）、軌夾、底板、道

床及其他用於接合或固定軌道的特殊材料 

二氧化碳 

7303 00 ‒ 鑄鐵製管材及空心型材 二氧化碳 

7304 ‒ 無縫鐵或鋼管材和空心型材(鑄鐵除外) 二氧化碳 

7305 ‒ 其他具圓橫斷面焊接、鉚接或類似封閉的管

材，外徑超過 406.4 公釐，由鐵或鋼製成 

二氧化碳 

7306 ‒ 其他的管材、管子和空心型材（例如，開放縫 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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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編碼 溫室氣體 

或焊接、鉚接或類似封閉的），由鐵或鋼製成 

7307 ‒ 鐵或鋼製的管道配件（例如，接頭、彎頭、套

管） 

二氧化碳 

7308 ‒結構物（不包括名目編碼 9406 中的預製建築

物）和結構物部件（例如，橋樑和橋段、閘門、塔樓、

格柵桿、屋頂、屋架、門窗及其框架和門檻、百葉窗、

欄杆、柱子和柱子），以及鐵或鋼製的鋼板、棒材、角

鋼、型鋼、截面、管材等，經過處理以供結構使用 

二氧化碳 

7309 00 ‒容量超過 300 公升的鐵或鋼製儲容槽、儲

罐、圓桶和類似容器（不包括壓縮或液化氣體），無論

是否帶內襯或隔熱，但不配備機械或熱設備 

二氧化碳 

7310 ‒ 容量不超過 300 公升的鐵或鋼製儲罐、儲液

桶、圓桶、罐、盒子和類似容器（不包括壓縮或液化

氣體），無論是否帶內襯或隔熱，但不配備機械或熱

設備 

二氧化碳 

7311 00 ‒ 供貯存壓縮或液化氣體用之鋼鐵製容器 二氧化碳 

7318 ‒ 鐵或鋼製螺絲、螺栓、螺母、敞螺絲、螺鉤、

鉚釘、斜銷、銷子、墊圈（包括彈簧墊圈）和類似物

品 

二氧化碳 

7326 ‒ 其他鐵或鋼製品 二氧化碳 

 

鋁 

CN編碼 溫室氣體 

7601 ‒ 鋁，未經塑性加工者 二氧化碳及全氟碳化物 

7603 ‒ 鋁粉；鋁鱗片 二氧化碳及全氟碳化物 

7604 ‒ 鋁條、桿、型材 二氧化碳及全氟碳化物 

7605 ‒ 鋁線 二氧化碳及全氟碳化物 

7606 ‒ 鋁板、鋁片、鋁扁條，厚度超過 0.2 公釐者 二氧化碳及全氟碳化物 

7607 ‒ 不超過 0.2 公釐（不包括任何支撐材料）的鋁

箔（無論是否印刷或與紙張、紙板、塑膠或類似的支

撐材料背面覆蓋） 

二氧化碳及全氟碳化物 

7608 ‒ 鋁管材、管子 二氧化碳及全氟碳化物 

7609 00 00 ‒ 鋁製管配件（如︰接頭、肘管、套管） 二氧化碳及全氟碳化物 

7610 ‒ 鋁製結構（不包括名目編碼 9406中的預製建 二氧化碳及全氟碳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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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編碼 溫室氣體 

築）和結構零件（例如，橋樑和橋段、塔、格柵桅杆、

屋頂、屋架、門窗及其框架和門檻、欄杆、支柱和柱

子）；鋁板、棒材、型材、管材和類似品，用於結構用

途 

7611 00 00 ‒ 鋁製貯器、容槽、桶及類似容器供貯存

任何材料（不包括壓縮或液化氣），其容量超過 300公

升，不論是否經襯裏或隔熱，但無機械或熱力設備者 

二氧化碳及全氟碳化物 

7612 ‒ 鋁製的儲罐、儲液桶、圓桶、罐、盒子和類似

容器（包括堅固或可折疊的管狀容器），容量不超過

300公升，可用於任何物質（除壓縮氣體或液化氣體

外），無論是否有內襯或保溫層，但不配備機械或熱

設備 

二氧化碳及全氟碳化物 

7613 00 00 ‒ 供貯存壓縮或液化氣體用之鋁製容器 二氧化碳及全氟碳化物 

7614 ‒ 鋁製絞股線、纜、編帶及類似品，非電絕緣者 二氧化碳及全氟碳化物 

7616 ‒ 其他鋁製品 二氧化碳及全氟碳化物 

 

化學品 

CN編碼 溫室氣體 

2804 10 00 ‒ 氫 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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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I 

依本規章第二條目的屬本規範適用範疇之外的第三國與領域 

1. 本規章適用範疇之外的第三國與領域 

本規章不適用源自以下國家的貨品： 

─ 冰島 

─ 列支敦士登 

─ 挪威 

─ 瑞士 

本規章不適用源自以下領域的貨品： 

─ 布辛根 

─ 黑爾戈蘭島 

─ 利維尼奧 

─ 休達 

─ 梅利利亞 

2. 關於進口電力到歐盟關稅領域的範圍，不適用於以下第三國家或領域 

[將按照本規章第 2(11)條，由歐盟執委會新增或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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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V 

依本規章第七條目的之內含排放量計算方法 

1. 定義 

針對本附件和附件 V和 VI，以下定義適用： 

(a). 「簡單貨品」係指生產製程僅需「零」內含排放量的原料（前驅物）和

燃料之貨品； 

(b). 「複雜貨品」係指除了簡單貨品以外的貨品； 

(c). 「特定內含排放量」係指每公噸貨品的內含排放量，以每公噸貨品的

CO2e排放噸數表示； 

(d). 「CO2e排放係數」係指一個地理區域內以化石燃料產生的電力的 CO2e

密集度的加權平均值；CO2e 排放係數是依據相關地理區域內電力部門

的二氧化碳排放數據除以基於化石燃料的總發電量計算的，以每百萬瓦 

‒ 小時 (“MWh”) 的 CO2e噸數表示； 

(e). 「電力排放係數」係指以 CO2e表示的預設值，代表貨品生產製程中電

力消費的排放強度； 

(f). 「電力購買協議」指一份契約，依據該契約，一方同意直接從電力生產

者購買電力； 

(g). 「傳輸系統業者」指依據「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EU)第 2019/944 號

指令」第 2 條第(35)點所定義的經營者(28)。 

2. 認定簡單貨品的實際特定內含排放量 

為了認定在給定設施中生產的簡單貨品的特定實際內含排放量，應考量直接

排放和適用的間接排放。為此，應使用以下公式： 

𝑆𝐸𝐸𝑔  =  
𝐴𝑡𝑡𝑟𝐸𝑚𝑔

𝐴𝐿𝑔
 

其中： 

SEEg 係指貨品特定內含排放量，以每公噸貨品的 CO2e排放噸數表示； 

 
28 2019 年 6 月 5 日，歐洲議會與歐盟理事會(EU)第 2019/944 號指令，有關電力內部市場的共

通規則，其係修訂第 2012/27/EU 號指令 (歐盟公報 L 158, 14.6.2019, 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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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Emg 係指歸因貨品 g 的排放量，且 

ALg 係指在報告期間內在該設施生產貨品數量的活動數據水準。 

「歸因排放量」係指依據本規章第 7條第 7項採行的施行細則所定義的生產

製程系統邊界內，在報告期間，該設施的排放量一部分納入生產貨品 g時的

排放量。歸因排放量應使用以下公式計算： 

𝐴𝑡𝑡𝑟𝐸𝑚𝑔  =  𝐷𝑖𝑟𝐸𝑚 +  𝐼𝑛𝑑𝑖𝑟𝐸𝑚 

其中： 

DirEm 係指由生產製程所導致的直接排放量，以每公噸貨品的 CO2e排放噸

數表示，係依據本規章第 7(7)條採行的施行細則所定義的系統邊界內；且 

IndirEm 係指在生產貨品製程所致的電力消費之間接排放，以每公噸貨品的

CO2e 排放噸數表示，係依據本規章第 7(7)條採行的施行細則所定義的系統

邊界內。 

3. 認定複雜貨品的實際內含排放量 

為了認定在給定設施中生產的複雜貨品的特定實際內含排放量，應考量直接

排放和適用的間接排放。為此，應使用以下公式： 

𝑆𝐸𝐸𝑔  =  
𝐴𝑡𝑡𝑟𝐸𝑚𝑔 + 𝐸𝐸𝐼𝑛𝑝𝑀𝑎𝑡

𝐴𝐿𝑔
 

其中： 

AttrEmg 係指歸因貨品 g的排放量，且 

ALg 係指在報告期間內在該設施生產貨品數量的活動數據水準。 

EEInpMat 係指內含排放量在生產製程消耗的原料（前驅物）所產生的。只有

在依據本規章第 7(7)條採行的施行細則所定義的生產製程系統邊界相關的

原料（前驅物）才會被考慮在內。相關的 EEInpMat的計算方法如下： 

𝐸𝐸𝐼𝑛𝑝𝑀𝑎𝑡 =  ∑ 𝑀𝑖 ∙  𝑆𝐸𝐸𝑖

𝑛

𝑖=1

 

其中： 

Mi 係指使用於生產製程的原料（前驅物）i 之重量，且 

SEEi 係指原料（前驅物）i 具體內含排放量。對於 SEEi，該設施的經營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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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原料（前驅物）在生產設施所致的排放量數值，前提是該設施的數據能

夠得到妥適的測量。 

4. 認定本規章第 7(2)與(3)條的預設值 

為了認定預設值，應僅使用實際數據來認定內含排放量。若缺乏實際數據，

則可以使用文獻數據。歐盟執委會應在收集決定附件 I列出的每種貨品相關

預設值所需的數據之前，就修正廢氣或溫室氣體用於製程投入的方法公布指

引。預設值應基於最佳可得數據來認定。最佳可得數據應基於可靠且公開可

得的資訊。預設值應定期修訂，其係依據第 7(7)條規定之施行細則，基於最

新和可靠的資訊，包括第三國或第三國團體所提供的資訊。 

4.1 本規章第 7(2)條參採的預設值 

當 CBAM 授權申報人無法認定適當之實際排放量時，將使用預設值。除了

電力以外，預設值將依據附件 I列出的每種貨品的出口國的平均排放強度設

定，並以成比例的設定加成比例提高。該加成比例將在依據本規章第 7(7)條

的施行細則來認定，並應設定在適當水準上，以確保 CBAM 的環境品質，

並應依據最新和具可信度的資訊，包括在過渡期間收集之資訊。當無法應用

某種類貨品的出口國的可靠數據時，則該貨品種類之預設值應基於該貨品在

EU ETS 設施 X%表現最差的平均排放強度定之。應依據第 7(7)條所規定之

施行細則認定 X 值，且依據最新和可靠的資訊，包括在過渡期間收集的資

訊，將 X值設定在適當水準上，以確保 CBAM 的環境整體性。 

4.2 本規章第 7(3)條所參採的進口電力預設值 

依以下第 4.2.1 點，進口電力的預設值之認定應基於對第三國、第三國團體

或第三國內區域所特定的預設值；若上述數值不可得，則以第 4.2.2 點中以

替代預設值為基礎計算之。 

如果電力是在第三國、第三國團體或第三國內區域生產，並透過第三國、第

三國團體、第三國內區域或歐盟會員國傳輸，其目的是進口到歐盟，則應使

用電力生產所在的第三國、第三國團體、第三國內區域的數值為預設值。 

4.2.1 第三國、第三國團體或第三國內區域的特定預設值 

特定預設值應依據歐盟執委會所掌握的最佳數據，設定為該第三國、第三國

團體、第三國內區域的 CO2e排放係數。 

4.2.2 替代預設值 

如果對於某個第三國、第三國團體、第三國內區域沒有具體的預設值，則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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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歐盟的 CO2e排放係數該為電力的替代預設值。 

如果能夠提出可靠數據證明，某個第三國、第三國團體、第三國內區域的

CO2e 排放係數低於歐盟執委會認定的特定預設值或低於歐盟的 CO2e 排放

係數，則可以使用基於該 CO2e排放係數作為替代預設值。 

4.3 內含間接排放量之預設值 

第三國生產的貨品所內含的間接排放量之預設值應基於以下平均值之一計

算，即貨品的生產所涉電力消費以歐盟電網的排放係數、或相關原產國電網

的排放係數，或原產國價格制定來源之 CO2e排放係數予以定之。 

如果某個第三國或第三國團體能夠提出可靠數據向歐盟執委會證明，該第三

國或第三國團體的平均電力混合排放係數或價格制定來源的 CO2e排放係數

低於間接排放的預設值，則應為該國家或團體設定基於該平均 CO2e排放係

數的替代預設值。 

歐盟執委會應最遲在 2025年 6月 30日前依第 7(7)條制定施行細則，進一步

明確指定第 4.2.1 點所認定的哪種計算方法應適用於預設值的計算。為了達

到上述目的，歐盟執委會應依據最新和具可信度的數據，包括在過渡期間收

集生產附件 I所列出的相關貨品的電力消費量以及與該電力的原產國、發電

來源和排放係數。特定計算方法應以能達成下列兩個準則之最妥適方式定之： 

─ 碳洩漏之預防； 

─ 確保 CBAM 的環境整體性。 

5. 進口電力實際內含排放量之適用條件 

如果滿足以下條件，CBAM 授權申報人可以適用實際內含排放量，而非依第

7(3)條所規定之計算所使用的預設值來計算內含排放量。 

(a). 聲明適用實際內含排放量的電力數量，其應敘明 CBAM 授權申報人與

位於第三國的電力生產者之間的電力購買協議； 

(b). 發電設施得直接連接到歐盟傳輸系統，或可以證明在出口時，從發電設

施到歐盟傳輸系統的任何網絡都不存在實體電網壅塞； 

(c). 生產電力的設施每瓩小時(“kWh”)的化石燃料來源 CO2e 排放量不超過

550公克； 

(d). 已聲明其所使用的實際內含排放量之電力數量，係由原產國、目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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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如適用的每個中轉國家的所有負責傳輸系統經營者分配互連容量；

而所聲明的容量和設施的電力生產涉及同一時間段，且該時間不應超過

一小時； 

(e). 上述準則之履行應由經認證的驗證人進行驗證，驗證人應至少每月收取

期中報告，以茲證明符合準則規定。 

依據所累計的電力購買協議及相應的實際內含排放量，依第 4.3 點，應分別

予以排除國家排放係數計算，或用於計算貨品的間接電力內含排放量的

CO2e排放係數。 

6. 實際內含間接排放量之適用條件 

CBAM 授權申報人得依第 7(4)條的計算適用實際內含排放量，而不使用預

設值，若能夠證明生產進口貨品的設施與電力發電來源之間存在直接的技術

連結，或者該設施的經營者與位於第三國的電力生產者簽訂了一項電力購買

協議且其中購買的電力量與聲稱使用特定值的量相等。 

7. 依據區域特定特徵調整第 7(2)條提及的預設值 

可以依據特定地區和第三國內區域的特性調整預設值，以反映客觀排放因素。

當依特定區域特性調整後之數據可得，且可以認定更具目標性之預設值時，

則可使用後者。 

對於來自第三國、第三國團體或第三國內區域的貨品的申報人，倘能夠提出

可靠數據證明替代特定區域調整後之預設值低於歐盟執委會所認定之預設

值，則可以使用該特定區域預設值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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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V 

依據本規章第 7條第 5項目的用於計算內含排放量資訊的帳管要求 

1. CBAM 授權申報人應保存有關進口貨品的最低限度的資料： 

(1) 可用於識別 CBAM 授權申報人的資料： 

(a). 姓名； 

(b). CBAM 帳戶號碼。 

(2) 進口貨品的資料： 

(a). 每種貨品的類型和數量； 

(b). 原產地； 

(c). 實際排放量或預設值。 

2. CBAM 授權申報人應保存有關以實際排放量認定的進口貨品中的內含排放

量的最低限度資料： 

對於每種以實際排放量認定內含排放量的進口貨品，應保存以下附加資料： 

(a). 生產該貨品的設施識別資料； 

(b). 生產該貨品的設施經營者的聯繫資訊； 

(c). 依附件 IV 設定的驗證報告； 

(d). 貨品的具體內含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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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VI 

本規章第 8條目的之驗證原則與驗證報告內容 

1. 驗證原則 

以下原則應適用： 

(a). 驗證者應持專業懷疑態度進行驗證； 

(b). 只有在驗證者合理確信驗證報告不存在重大錯誤陳述及依據附件 IV

規定涉嫌違規計算內含排放量的情況下，方能將 CBAM 申報書的總

內含排放量視為已驗證的聲明； 

(c). 驗證者應進行設施的強制訪視，除非符合豁免設施訪視的具體準則； 

(d). 在判斷錯誤陳述或違規是否重大時，驗證者應依據第 8(3)條所制定的

施行細則所規定的閾值。 

對於未認定此類閾值的參數，驗證者應憑專業判斷，認定錯誤陳述或

違規是否應視為重大，此判斷應從其規模和性質出發，並可與其他錯

誤陳述或違規合併考慮。 

2. 驗證報告的內容 

驗證者應準備一份驗證報告以確立貨品的內含排放量，並具體列明所有與所

進行工作相關的議題，包括但不限於以下資訊： 

(a). 貨品生產地之設施識別碼； 

(b). 貨品生產地設施經營者之聯絡資訊； 

(c). 適用的報告期間； 

(d). 驗證者的姓名與聯絡資訊； 

(e). 驗證者的認證編號，以及認證機構的名稱； 

(f). 設施訪視日期，如果適用，否則應列明不進行設施訪視的原因； 

(g). 報告期間內每種類申報貨品的數量； 

(h). 報告期間內設施的直接排放量； 

(i). 描述設施之排放量如何歸因於不同類型的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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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貨品、排放量和與這些貨品無關的能源流之量化資訊； 

(k). 若為複雜貨品： 

(i). 每種原料（前驅物）的使用數量； 

(ii). 與每種原料（前驅物）使用相關的特定內含排放量； 

(iii). 若使用實際排放量：原料（前驅物）生產地設施識別碼，以及該

材料生產的實際排放量； 

(l). 驗證者的聲明，確認他或她合理確信該報告不存在關於附件 IV 計算

規定的重大錯誤陳述和重大違規情況； 

(m). 發現並更正的重大錯誤陳述的相關資訊； 

(n). 發現並更正的違反附件 IV計算規定的重大違規情況相關資訊。 


